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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156346號 

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五十條。 

附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建築物下列設置，經本府核准者，其法定空地、容積樓地

板面積、建築面積及建築物高度計算方式如下： 

一、建築基地以人工地盤、架空走廊或地下通道連接供公

眾使用之通路或場所並提供公眾通行者，得計入法定

空地。但該部分不得超過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且實

設建蔽率合計不得超過基地面積百分之八十；並得不

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二、依臺中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辦法所設置之

設備及其他綠能設備所需空間，及本市宜居建築所設

置之垂直綠化設施、複層式露臺、雙層遮陽牆體、植

生牆體及造型遮陽牆版等設施，得不計入容積樓地板

面積、建築面積及建築物高度。 

三、機車或自行車停車位集中增設二十輛以上者，得以每

輛四帄方公尺核計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前項第二款之垂直綠化設施，其免計容積部分不得超過法

定容積率百分之十。 

第一項第二款本市宜居建築設置相關設施時，應繳交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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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本市宜居建築相關設施之設置、回饋

金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都發局另定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50165247號 

修正「臺中市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第三條、 

第五條。 

 附修正「臺中市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第三

條、第五條 

 
 
 

第三條  受託代清除、代處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收費標

準如下： 

一、代清除： 

(一)固體廢棄物：每公噸新臺幣一千零五十元。 

(二)液體廢棄物：每公噸新臺幣九百四十元。 

二、代處理： 

(一)固體廢棄物之掩埋、焚化或其他處理方式： 

１、一般事業廢棄物非於環保局轉運一般廢棄物至外縣

市處理期間，每公噸新臺幣三千二百九十元。 

２、一般事業廢棄物於環保局轉運一般廢棄物至外縣市

處理期間，每公噸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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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般廢棄物委託公民營清除機構清除者，每公噸新

臺幣二千元。 

４、採生賥能源處理者，每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但

經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認定基於特殊需要或公

共利益之考量，並經環保局同意者，得免收或減收

。 

５、高熱值廢棄物，以下列分類計價，不適用第一目之

一至第一目之三規定： 

(１)第一類：廢棄物項目為廢塑膠（D-02）、廢橡膠

（D-03）、廢纖維（D-08），每公噸新臺幣九千

六百十元。 

(２)第二類：廢棄物項目為廢紙（D-06），每公噸新

臺幣七千五百二十元。 

(二)液體廢棄物：每公噸新臺幣八百九十元。 

前項重量計算標準，未滿零點五公噸者，以零點五公噸計；

逾零點五公噸未滿一公噸者，以一公噸計。 

第一項所規定環保局轉運一般廢棄物至外縣市處理期間，由

環保局另行公告之。 

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每日產出之一般事業廢

棄物未達十五公斤者，得按自來水使用量隨水費附徵垃圾清除處

理費，不適用本標準。 

第五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一條所定之代為處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之費用，每公噸新臺幣三千二百九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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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150175135號 

修正「臺中市執行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統一裁罰基準」附表，並自即日起生

效。 

附修正「臺中市執行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統一裁罰基準」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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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
環
安
疑

慮
之
事
業
工
廠
，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未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擅
自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

 

第
三
十
條
第
一
款
、
第

三
十
五
條

 

一
、
應
令
其
停
工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屆
期
未
完
成
登

記
仍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者
，
處
行
為
人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二
、
屆
期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行
為
人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至
停
工
為
止
。

 

三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或

工
廠
經
勒
令
歇
業
者
，
主
管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勒
令
停
工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者
，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十
萬
元
罰
鍰
及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者
，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二
十
萬
元
罰
鍰
及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者
，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二
十
萬
元
罰
鍰
及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者
，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二
十
萬
元
罰
鍰
及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者
，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一
、
本
項
次
所

稱
「
非
屬

低
污

染
」
，
係

指
經
濟
部

公
告
「
低

污
染
認
定

基
準
」
負

面
表
列
共

五
十
一
項

行
業
別
，

另
非
屬
以

上
行
業

別
，
但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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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
反

 

態
樣

 

法
條
依
據
：

 

工
廠
管
理
輔
導
法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法
定
罰
鍰
額
度

(新
臺
幣
：
元

)

或
其
他
處
罰

 

統
 一

 裁
 罰

 基
 準

 (
新
臺
幣
：
元

) 

備
  
註

 

第
一

次
 

違
規

 

第
二

次
 

違
 

 
規

 

第
三

次
 

違
規

 

第
四

次
 

違
規

 

第
五

次
 

違
規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程
含
脫

脂
、
酸

洗
、
電
鍍

或
陽
極
處

理
者
。

 

二
、
限
期
改
善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項
次

 
違
反

 

態
樣

 

法
條
依
據
：

 

工
廠
管
理
輔
導
法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法
定
罰
鍰
額
度

(
新
臺
幣
：
元

)

或
其
他
處
罰

 

統
 一

 裁
 
罰

 基
 準

 (
新
臺
幣
：
元

) 

備
  
註

 

第
一

次
 

違
規
 

第
二

次
 

違
 

 
規

 

第
三

次
 

違
規
 

第
四

次
 

違
規

 

四
 

屬
低
污
染
事
業
工
廠
，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未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擅
自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

 

第
三
十
條
第
一
款
、
第

三
十
五
條

 

一
、
應
令
其
停
工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屆
期
未
完
成
登

記
仍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者
，
處
行
為
人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二
、
屆
期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行
為
人
新
臺
幣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至
停
工
為
止
。

 

三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或

工
廠
經
勒
令
歇
業
者
，
主
管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勒
令
停
工
及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二
萬
元
罰
鍰
及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及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十
萬
元
罰
鍰
及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一
、

 本
項
次
所

稱
「
低
污

染
」
，
係

指
非
屬
前

項
列
舉
之

行
業
別
及

製
程
者
即

屬
本
項
次

所
稱
「
低

污
染
」
。

 

二
、

 限
期
改
善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九
十
日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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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三
、

 所
謂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
係

指
 ：

 

(1
) 
一
百
零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以
後

新
增
之
未

登
記
低
污

染
事
業
工

廠
。

 

(2
) 
依
經
濟
部

等
中
央
機

關
裁
示
應

執
行
對

象
。

 

(3
) 
罰
鍰
逾
期

未
繳
納
且

經
催
繳
仍

未
繳
納

者
。

 

(4
) 
經
環
境
保

護
、
消

防
、
水

利
、
水
土

保
持
、
及

廢
(污

)水

排
放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應
限
期
改

善
，
屆
期

仍
未
完
成

改
善
者
。

 

(5
) 
經
勒
令
停

工
次
日

起
，
逾
二

年
仍
未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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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或
累
計

罰
鍰
金
額

十
七
萬
元

以
上
。

 

五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遷
移
廠

址
未
重
新
辦
理
工
廠

設
立
許
可
或
登
記
，
而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

 

第
三
十
條
第
二
款
、
第

三
十
五
條

 

一
、
應
令
停
工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屆
期
未
完
成
登
記

仍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二
、
屆
期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至
停
工
為

止
。

 

三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或

工
廠
經
勒
令
歇
業
者
，
主
管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勒
令
停
工
，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十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一
、
限
期
改
善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二
、
所
謂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
係

指
 ：

 

(1
) 
經
消
防
、
衛

生
、
環
保
、
工

安
等
列
管
在

案
之
重
大
稽

查
專
案
。

 

(2
) 
依
經
濟
部
等

中
央
機
關
裁

示
應
執
行
對

象
。

 

(3
) 
罰
鍰
逾
期
未

繳
納
且
經
催

繳
仍
未
繳
納

者
。

 

(4
) 
經

環
境

保

護
、
消
防
、
水

利
、
水
土
保

持
、

及
廢

(
污

)
水
排
放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應
限
期
改

善
，
屆
期
仍

未
完
成
改
善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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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經
勒
令
停
工

次
日
起
，
逾

二
年
仍
未
停

工
或
累
計
罰

鍰
金
額
十
七

萬
元
以
上
。

 

六
 

違
反
本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
撤
銷
工
廠

登
記
而
仍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款
、
第

三
十
五
條

 
一
、
應
令
停
工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屆
期
未
完
成
登

記
仍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二
、
屆
期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至
停
工

為
止
。

 

三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或

工
廠
經
勒
令
歇
業
者
，
主

管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勒
令
停
工
，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十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一
、
限
期
改
善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二
、
所
謂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
係

指
 ：

 

(1
)經

消
防
、

衛
生
、
環

保
、
工
安

等
列
管
在

案
之
重
大

稽
查
專

案
。

 

(2
)依

經
濟

部

等
中

央
機

關
裁

示
應

執
行

對

象
。

 

(3
)罰

鍰
逾

期

未
繳

納
且

經
催

繳
仍

未
繳
納
者
。
 

(4
)經

環
境

保

護
、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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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

水

利
、

水
土

保
持

、
及

廢
(
污

)
水

排
放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應
限

期
改

善
，

屆
期

仍
未

完
成

改
善
者
。

 

(5
)經

勒
令

停

工
次
日
起
，

逾
二

年
仍

未
停

工
或

累
計

罰
鍰

金
額

十
七

萬
元

以

上
。

 

七
 

違
反
本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而
仍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

 

第
三
十
條
第
四
款
、
第

三
十
五
條

 
一
、
應
令
停
工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屆
期
未
完
成
登

記
仍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二
、
屆
期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四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至
停
工

為
止
。

 

三
、
經
勒
令
停
工
拒
不
遵
從
或

工
廠
經
勒
令
歇
業
者
，
主

管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勒
令
停
工
，
並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處
十
萬
元
罰
鍰
，
並
勒
令
停

工
限
期
完
成
工
廠
登
記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一
、
限
期
改
善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二
、
所
謂
「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電
業
及

自
來
水
事

業
會
同
到

場
配
合
執

行
停
止
供

電
、
供

水
。
」
係

指
 ：

 

(1
)經

消
防
、

衛
生
、
環

保
、
工
安

等
列
管
在

案
之
重
大

稽
查
專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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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

經
濟

部

等
中

央
機

關
裁

示
應

執
行

對

象
。

 

(3
)罰

鍰
逾

期

未
繳

納
且

經
催

繳
仍

未
繳
納
者
。
 

(4
)經

環
境

保

護
、

消

防
、

水

利
、

水
土

保
持

、
及

廢
(
污

)
水

排
放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應
限

期
改

善
，

屆
期

仍
未

完
成

改
善
者
。

 

(5
)經

勒
令

停

工
次
日
起
，

逾
二

年
仍

未
停

工
或

累
計

罰
鍰

金
額

十
七

萬
元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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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
反

 

態
樣

 

法
條
依
據
：

 

工
廠
管
理
輔
導
法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法
定
罰
鍰
額
度

(新
臺

幣
：
元

)或
其
他
處
罰

 

統
 一

 裁
 罰

 基
 準

 (
新
臺
幣
：
元

) 

備
  
註

 

第
一

次
 

違
  

  
  

  
  

  
 規

 第
二

次
 

違
  

  
  

  
  

  
 
規

 

第
三

次
 

違
  

  
  

  
  

  
  

 規
 第

四
次

 

違
  

  
  

  
  

  
  
規

 第
五

次
 

違
  

  
  

  
  

  
 規

 

八
 

違
反
本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款
規
定
，
除
從
事
與
所

製
造
產
品
相
關
之
業
務
者

外
，
利
用
其
廠
地
或
建
築

物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從
事
物

品
製
造
、
加
工
以
外
業

務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一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夏字第 5 期 

 17



 
 

 
 

 

九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變
更
產
業
類

別
未
重
新
辦
理
工
廠
設

立
許
可
或
登
記
，
而
從
事

物
品
之
製
造
、
加
工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二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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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所
附

加
之
負
擔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三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十
一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公
告
之
減

產
、
減
量
規
定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四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十
二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工
廠
未
申

報
或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

或
規
避
、
妨
礙
或
拒
絕

主
管
機
關
派
員
進
入
工

廠
調
查
者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五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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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工
廠
未
依

期
限
申
報
，
或
規
避
、
妨

礙
或
拒
絕
主
管
機
關
派

員
進
入
工
廠
調
查
者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六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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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違
反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未
依
期
限

申
報
危
險
物
品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七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內
。

 

 

十
五

 
違
反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辦
法
中

有
關

申
報

內
容

之
規

定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八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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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違
反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未
按
月
申

報
其
原
料
儲
存
量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九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十
七

 
違
反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辦
法
中

有
關

申
報

內
容

之
規

定
。

 

第
三
十
一
條
第
十
款

 
一
、
應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二
、
屆
期
不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三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處
五
萬
元
罰
鍰
，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
、
補

辦
或
申
報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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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工
廠
登
記

事
項
有
變
更
時
，
未
依

法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

 

第
三
十
二
條

 
一
、
應
令
限
期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

 

二
、
屆
期
不
辦
理
或
依
法
不

准
辦
理
者
，
處
工
廠
負

責
人
五
千
元
以
上
二
萬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三
、
屆
期
仍
不
遵
行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限
期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
 處

五
千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

 

處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

 

處
二

萬
五

千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
（
第
六
次

以
上

違
規

同
第

五

次
）

 

限
期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之

期

限
為

處
分

送

達
後

十
四

日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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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設字第1150165379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臺中轉運中心管理維護作業要點」，請貴處惠予協助刊

登本府公報周知，請查照。 

說明：檢送「臺中市臺中轉運中心管理維護作業要點」一份。 

正本：本府秘書處 

副本：本府交通局運輸設施科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臺中轉運中心（以下簡稱本場

域）之管理維護，以提供安全、友善之大眾運輸環境，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本府各執行機關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辦理本場域之環境清潔、

設施維護、巡查、違規行為勸導、設置公告及其他有關之事項。 

(二)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經本場域遊民聯合會勘判定之廢棄

物清理工作、禁止隨地便溺之法令宣導、稽查取締及其他有關之

事項。 

(三)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辦理本場域菸害防制稽查、取締及精神衛生

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護送就醫等其他有關事項。 

(四)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辦理本場域內危害人身安全、妨害治安、違

反公共秩序等違法行為之取締、查辦及其他有關事項。 

(五)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辦理本場域之爆竹煙火施放安全管理及其他

有關事項。 

(六)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依臺中市遊民安置輔導自

治條例規定，辦理本場域內遊民之查訪、醫療補助、輔導、轉介、

安置、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事項。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夏字第 5 期 

 25 

三、本要點之適用範圍： 

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本場域之停車場、公車月台、通廊、連接空橋、

二樓帄台、電梯、手扶梯、計程車排班區及乘車區等供通行及候車

之公共空間，實際範圍如附圖。 

四、本場域範圍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堆置私人物品、曝曬有礙公眾通行或環境衛生整潔之物品。 

(二)隨地便溺、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菸蒂、果皮、紙屑、口

香糖、瓜果或其他廢棄物。 

(三)吸食紙菸、電子菸及加熱菸等。 

(四)謾罵喧鬧、酗酒滋事、深夜喧嘩或其他妨害秩序行為。 

(五)賭博、乞討叫化、任意裸體或其他妨害善良風俗行為。 

(六)施放爆竹、煙火。 

(七)使用明火烹煮食物。 

(八)未經許可，駛入汽機車、慢車（含自行車、電動自行車）或違規

停放。 

(九)長時間躺、臥或滯留。 

(十)發放餐食。 

(十一)其他經執行機關認定違反法令之行為事項。  

五、違反前點相關規定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由各執行機關依據相關規定進行裁罰處置。 

(二)違反前點第一款規定，行為人在場，由交通局責令即時移除並消

除障礙。行為人不在場或經勸導不即時清除，物品視同廢棄物，

由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依臺中市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等相關

規定，逕行裁處並執行清除。 

(三)違反前點第七款規定，由交通局予以勸離。 

(四)違反前點第九款規定者，由交通局予以勸離，另本場域內駐留遊

民之查訪、醫療補助、輔導、轉介、安置、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

事項，則由社會局依臺中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五)違反前點第十款規定或涉及提供遊民救助之相關情事者，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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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主動聯繫並進行勸導。 

六、本場域進行夜間管制，範圍及時間如下： 

(一)管制範圍：本場域之連接空橋、二樓帄台及通往二樓之各樓梯、

電梯、手扶梯等封閉範圍。 

(二)管制時間：每日零時十分起至四時五十分止，期間管制範圍進行

清潔及維護，不對外開放。 

(三)如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不受本點規定之限制。 

 

附圖：  

 

  

 

 

 

 

 

 

 

 

 

 

 

 

 

說明一：本場域之範圍含地下層、地面層及地上層。 

說明二：本場域之夜間管制範圍含連接空橋、二樓帄台及通往二樓之各樓梯、電

梯、手扶梯等封閉範圍。  

商辦大樓 

(國防部) 

商辦大樓 
(市政府) 

商辦大樓 
(臺鐵) 

       臺中轉運中心範圍 
夜間管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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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設字第1150163127號 

修正「臺中市景觀提升計畫認養工程管理維護執行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臺中市景觀提升計畫認養工程管理維護執行要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依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或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所提出景觀提升計畫案件之認養

工程管理維護，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臺中市立各級學校之認養工程，由該工程所在地之學校為執行機

關。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景觀提升計畫：臺中市市容景觀提升執行要點第十點所規定項目 

，並經臺中市景觀風貌提升委員會（以下簡稱景觀提升委員會）

審議許可之計畫。 

(二)政策提案：執行機關採整體性規劃提送景觀提升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彙整公布之景

觀提升計畫。 

(三)自主提案：由申請人洽執行機關協助提送景觀提升委員會審議之

景觀提升計畫。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養工程之權管機關，依本府各機關組織規

程所訂之掌理事項認定之。二個以上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時，以

認養工程經費較高者為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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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認養工程契約：執行機關與申請人所簽訂之行政契約，其內容應

載明認養工程之規劃設計完成時間、開工期限、工期、完工時間、

品賥監督輔導、不定期考核、竣工查驗、點交接管及違約處理等

規定。 

(六)認養維護契約：執行機關與申請人所簽訂之行政契約，其內容應

載明認養工程完工後之維護期限、不定期考核、點交接管及違約

處理等規定。 

前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之契約，得合併為一認養契約。 

四、新建建築物依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

點或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上限值者，應自政策提案或採自主

提案擇定認養工程並提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Ｃ值及Ｖ值專案

小組委員會（以下簡稱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 

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認養工程項目、經費及新建建築物提高

總容積上限值時，執行機關應列席會議並初步審核認養工程之開

工、分期施工、完工等各項工期計畫合理性。 

認養工程經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領得都市設計審

議審定書之日前由申請人與執行機關以本府為名義簽訂新建建築物

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上限值協議書（以下簡稱協議書），約定申請

人與執行機關簽訂認養工程契約之期限，並將簽訂完成之協議書納

入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協議書之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五、經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之認養工程由執行機關針對其

工程細部設計、經費合理性、實際認養範圍、計畫工期合理性進行

審認，並與申請人簽訂認養工程契約。 

執行機關應依前項契約內容辦理施工管理、品賥監督輔導、不定期

考核、竣工查驗、點交接管、違約處理等相關工程規定事項。 

認養工程契約之格式由執行機關另定之。 

六、申請人於認養工程施工前，應依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及施工審

查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施工交通維持及施工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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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認養工程之開工、完工、停工及復工等事項，執行機關應副知都發

局。 

八、認養工程得採分段施工及完工；有民眾或團體提出異議或陳情意見

時，應由執行機關負責協調處理。 

九、執行機關終止或解除認養工程契約時，應副知都發局。 

十、申請人申請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之新建建築物應於請領使

用執照前，提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報告認養成果。 

申請人應於新建建築物使用執照核發前，依認養工程契約期限完成

認養工程及取得執行機關竣工查驗證明文件或認養工程繳納代金完

成證明文件。 

十一、認養工程經執行機關竣工查驗後，申請人應與執行機關簽訂為期

至少兩年之認養維護契約，期滿後得重新簽訂認養維護契約或由

執行機關接管。 

執行機關於認養維護期間，有變更認養工程內容者，得與申請人

以書面協商同意後辦理相關變更事宜。 

認養維護契約之格式由執行機關另定之。 

十二、申請人於認養維護期間應負清潔、維護、修繕、管理之責，並負

擔所需費用。 

十三、申請人應於認養工程開工前繳納工程經費百分之十金額作為履約

保證金，於認養工程完工後由執行機關無息退還；認養維護前應

繳納工程經費百分之五作為維護保固金，或以履約保證金之半數

抵充之，於認養維護完成後由執行機關無息退還。 

履約保證金及維護保固金之繳納方式、扣罰機制、退還及代為履

行等規定，由執行機關於認養工程契約及認養維護契約訂定之。 

十四、申請人應依協議書所定期限與執行機關簽訂認養工程契約，因故

未能於上開期限內簽訂時，應敘明原因申請展延六個月，並以一

次為限，未申請展期或經展延屆期仍未簽訂者，本府得廢止核定

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 

新建建築物於請領使用執照前終止或解除認養工程契約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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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於接獲執行機關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依下列方式之一辦

理，其方式由執行機關定之： 

(一)向執行機關繳納該認養工程所需費用，其金額由原ＣＶ值專案小

組委員會審定之。 

(二)變更認養工程，並依第四點規定重新提送ＣＶ值專案小組委員會

審議。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時，本府得依協議書之約定，廢止原核

定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或另為適法之處分或處理。 

經廢止原核定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者，申請人應辦理都

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之變更設計。 

廢止原核定Ｃ值或Ｖ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之處分由執行機關通知

都發局以本府名義辦理。 

十五、屬政策提案之認養工程，申請人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得以繳納代金

予執行機關辦理。 

採繳納代金者，其金額及新建建築物提高總容積上限值由ＣＶ值

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 

申請人應於新建建築物領得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之日前，繳納代

金至執行機關代管專戶。 

代金繳納完成證明文件應納入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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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預字第11500460741號 

廢止「臺中市公設監視錄影系統設置基準」，並自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生效。 

 
 
 

一、依據「臺中市公設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下稱自治條

例）第七條規定：「監視錄影系統之設置及未來擴充，應符合基本

規格；其標準由警察局另定之。」及第二十二條規定：「本自治條

例所需書表格式，由警察局另定之。」據此，本局爰於一百零一年

六月七日以中市警預字第一○一○○四九二○五一號令訂定「臺中

市公設監視錄影系統設置基準」（下稱設置基準），規範錄影監視

系統設置規格及相關單位申請設置。 

二、該設置基準自一百零一年訂定迄今已逾十年，隨科技進步，原訂定

相關規格與現行建置設備已存在顯著技術差距，有修訂或廢止之必

要性。 

三、惟隨著資訊技術的快速更迭，未來朝向 AI 智慧化發展，技術發展隨

時皆可能有重大性突破，若採原條列規格方式修訂，短時間內即可

能與新型設備存在顯著落差，而流於頻繁修訂。 

四、綜上，基於法律安定性原則，將廢止現行設置基準，另有關自治條

例相關法令解釋，將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九條規定另函釋本市各所

屬機關，說明錄影監視系統相關規格標準未來以本局每年度錄影監

視系統建置案契約規格為基準參考，並隨年度採滾動式調整，以符

實需。爰依據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第十ㄧ點：「行政規則有下列情

事之一，應停止適用或廢止：……五、其他情形無保留必要者。」

之規定，自一百一十五年六月一日起廢止本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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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下達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中市公設監視

錄影系統設置基

準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一

百零一年六月七日以

中市警預字第一○一

○○四九二○五一號

令訂定 

 

一、依據「臺中市公設監視錄影系統設置

管理自治條例」（下稱自治條例）第

七條規定：「監視錄影系統之設置及

未來擴充，應符合基本規格；其標準

由警察局另定之。」及第二十二條規

定：「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

警察局另定之。」據此，本局爰於一

百零一年六月七日以中市警預字第

一○一○○四九二○五一號令訂定

「臺中市公設監視錄影系統設置基

準」（下稱設置基準），規範錄影監視

系統設置規格及相關單位申請設置。 

二、該設置基準自一百零一年訂定迄今已

逾十年，隨科技進步，原訂定相關規

格與現行建置設備已存在顯著技術

差距，有修訂或廢止之必要性。 

三、惟隨著資訊技術的快速更迭，未來朝

向 AI 智慧化發展，技術發展隨時皆

可能有重大性突破，若採原條列規格

方式修訂，短時間內即可能與新型設

備存在顯著落差，而流於頻繁修訂。 

四、綜上，基於法律安定性原則，將廢止

現行設置基準，另有關自治條例相關

法令解釋，將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九

條規定另函釋本市各所屬機關，說明

錄影監視系統相關規格標準未來以

本局每年度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案契

約規格為基準參考，並隨年度採滾動

式調整，以符實需。爰依據臺中市行

政規則準則第十ㄧ點：「行政規則有

下列情事之一，應停止適用或廢

止：……五、其他情形無保留必要

者。」之規定，自一百一十五年六月

一日起廢止本基準。 

五、檢附本設置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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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1年6月7日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中市警預字第10100492051號令訂定發布 

 
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為有效整合及運用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及里辦公

處申請設置之監視錄影系統，依臺中市公設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管理

自治條例第七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特訂定本基準。 

二、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及里辦公處申請設置監視錄影系統基準如下： 

(一)車牌專用 CCD 彩色攝影機： 

１、解析度：水帄解析度四百八十條以上。 

２、信號雜訊比：五十二 dB 以上。 

３、畫素圖素：三十八萬點以上，需具有逆光補償功能或以能攝影

錄製行進中，清晰車牌效果之需求畫素。 

４、最低照度：０.五 Lux 以下，或以能攝影車牌效果之環境照度。 

５、快門：手動快門依據路況車速可做多段式之調整；電子快門實

際設定需求值為百分之一至萬分之一等可分段調整；紅外線攝

影機搭配紅外光輔助照明，電子快門需固定於千分之一秒。 

６、具有 DSP（Digital SignalProcessor），可依據現場實際需要，

將軟體經由電腦做特性調整。 

７、綠色環保：攝影機採用 RoHS（無鉛）製程產品。 

(二)高速車牌專用 CCD 彩色攝影機： 

１、解析度：水帄解析度四百八十條以上。 

２、夜間可搭配紅外線輔助光源，以不限制行車速度與安裝角度，

尚能清晰攝影車牌，實測時以一百二十 KM 為基準，車牌目視可

辨識率頇達百分之九十九。 

３、信號雜訊比：五十二 dB 以上。 

４、畫素圖素：三十八萬點以上，需具有逆光補償功能或以能攝影

錄製行進中，清晰車牌效果之需求畫素。 

５、最低照度：０.五 Lux 以下，或以能攝影車牌效果之照度。 

６、手動快門：搭配紅外光輔助照明，電子快門需固定於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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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以上。 

７、具有接收紅外光波之功能，可配合紅外線投射器做同步訊號使

用。 

８、綠色環保：攝影機採用 RoHS（無鉛）製程產品。 

９、具有 DSP (Digital SignalProcessor)，可依據現場實際需要，

將軟體經由電腦做特性調整。 

(三)車牌攝影用伸縮鏡頭：（搭配車牌專用 CCD 彩色攝影機） 

１、鏡頭適用值：二分之一”以下，鏡頭口徑比(F值)最少要在一

比一.八以下。 

２、鏡頭焦點距離至少可達一百二十mm以上，任意可調整，以運用

長距離路燈補光功用。 

３、焦距調整：可任意調整並具有固定螺栓後之固定方式。 

(四)車牌攝影用紅外線伸縮鏡頭：（配合高速車牌專用 CCD 攝影機使

用） 

１、鏡頭適用值：二分之一”以下，鏡頭口徑比(F值)最少要在一

比一.八含以下。 

２、焦點距離：鏡頭焦點距離至少可達八十mm以上，任意可調整。 

３、焦距調整：可任意調整並具有固定螺栓後之固定方式。 

４、本鏡頭需具有自動調光功能做自動光線調整。 

５、本鏡頭使用於全天候攝影時，其影像聚焦清晰度使用於可見光

與紅外光時，均不得有改變。 

(五)紅外線投射器： 

１、採用不可見光輔助照明用。 

２、可為逆、順向攝影機使用，於夜間攝影汽、機車牌照，不得影

響駕駛人視線。 

３、電源系統：九十至二百六十四V等電源。 

４、紅外線本體採自然散熱無通風扇之產品(含電源供應器內部)。 

５、總耗電量：含攝影機為五十W以內，車牌補光強度可攝影距離

三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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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具有日夜間自動切換系統。 

７、具有故障通報功能：瑝夜間紅外線因故障未啟動時，能自動經

由網路通報。 

(六)數位錄影主機： 

１、中央處理器：Dual-Core三.一GHz以上。 

２、硬碟：五百GB以上一具，一千GB含以上二具，供錄影資料庫儲

存。 

３、作業系統：中文視窗作業系統三十二位元之專業版本以上或

Linux系統。 

４、數位錄影主機硬碟空間規劃，依據實際路口車速以及交通流

量、擇定錄影速度，以影像保存時間至少一個月以上。 

(七)影像擷取功能數位錄影軟體： 

１、顯示畫面：每一迴路錄影速度至少二十五FPS以上，影像擷取

卡總幅數一百FPS，影像壓縮格式為MPEG4或H.264均可。 

２、具遠端監看功能，影像必頇包含年、月、日、時、分、秒及中

文化路口名稱等，直接顯示於監看螢幕攝影機影像上。 

３、檔案傳輸：透過網路進行已錄製檔案之傳輸功能。 

４、遙控操作：得用任意方式做遠端遙控操作數位錄影電腦主機之

設定與檢查、檔案傳輸等功能。 

５、電腦作業系統存放硬碟與資料庫硬碟需分離裝設。 

６、循環錄影：硬碟錄滿以後，自動刪除最舊之檔案，繼續錄影。 

７、可調整放影速度：可做前進與後退之快速飛梭搜放影，速度可

調整，以及單張前進與單張後退之單鍵操作。 

８、錄製之影像檔案需包含以日期、時間及中文化路口名稱為檔名 

，直接錄製為avi，在非數位錄影電腦亦可播放。 

９、錄製之影像必頇包含年、月、日、時、分、秒及中文化路口名

稱，直接鑲入所錄製影片動畫檔案。 

１０、放影時可以顯示影像畫面之張數於螢幕上方。 

１１、使用者可以進行影像處理，包括反向、銳利度、亮度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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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做區域影像切割擷取、儲存處理完畢之相片等功能。 

１２、影像擷取相片功能：照片以JPEG格式存於硬碟或磁片中，可

做單張擷取、及連續前進或後退之擷取功能，連續擷取相片

數可達九百九十張，並需要能自動產生與檔案名稱相同之中

文化檔名，全自動攫取，無頇做檔名輸入之動作。 

１３、需和所放大相片大小相同，意即螢幕所看到畫面之大小和相

片檔畫面之大小需相同。 

１４、影像攫取功能：所攫取之影像相片必需有將年、月、日、時 

、分、秒及中文化路口名稱等，直接合成於相片上。 

１５、可透過網頁進行遠端監看，以及透過遙控軟體經由網路做監

看與資料之傳輸。 

１６、數位錄影之播放軟體，廠商需無償提供使用，提出無償授權

使用書。 

１７、備用資料傳輸：軟體需提供暫存影像區，可由勤務指揮中心 

，遙控傳輸所需要之影像資料。 

１８、全程不間斷錄製功能。 

１９、具有指定單一時間之秒數搜尋功能。 

２０、具有觸發攫取影像功能。 

(八)攝影機組影像效果： 

１、車牌專用彩色攝影機夜間需為百分之八十五之有效目視辨識

率。 

２、高速紅外線系統攝影於不限時速下在夜間頇達百分之九十九。 

(九)網路傳輸功能：設置監視錄影系統因考量納入網路連線傳輸功

能，以利提供相關管理機關或轄區警察機關於設置機關授權同意

下，經由遠端網路連線進行即時畫面監看或錄影調閱等工作。 

(十)設備屬機關（單位）所有，頇加裝反破壞裝置： 

１、主機箱遇不瑝開啟時，即刻有蜂鳴警報器產生強力警報音，嚇

阻不法，同時經由本裝置之緊急通報主機，通報至所管轄之分

駐（派出）所以保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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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攝影機安裝位置防護罩設備遭受到破壞，立即有強力高分貝的

蜂鳴器產生警告音，設定時間原則上以五至二十秒自動停止，

同時經由本裝置之緊急通報主機，通報至所管轄之分駐（派出）

所，達到保護攝影機設備之功用。 

(十一)保固期限：至少為二年以上。 

(十二)維修零件：應提供至少五年以上原規格（或優於原規格品賥且

相容）零件，供後續維修使用。 

(十三)各機關（單位）得依治安狀況、地方特性與實際需要，做必要

調整與修正。 

三、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及里辦公處申請設置監視錄影系統應向警察局

提出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申請書（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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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監視錄影系統 設 置 申 請 書 

受文者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申請單位 

(設置單位) 
 

申請日期  

設置計畫 

(設備)名稱 
 

設置需求 

理由摘要 
 

設置預算金額 新臺幣：            元整 

必  要 

 

 

附  件 

□設備規格、預算分析書。 

□監視錄影系統設置需求表。 

□設置地點現場及線路布設圖。 

□網路線路申請書。 

□攝影機、設備機箱及線路附掛安裝同意書。 

□後續保養維修計畫書。 

□設置完成後每年合法電力、網路傳輸及保養維修費用支付

來源。 

□其他相關文件。 

設置單位 

 

 

簽  章 

主 

(官) 

管 

 

承 

辦 

人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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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50171282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開發許可及景觀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檢送「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開發許可及景觀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總說明、逐點說明及全規定各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

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

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室（均含附件）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以下

簡稱本特定區）土地合理利用、維護自然景觀與優美環境、確保公

共安全，依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十八點規定，設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開發許可及景觀審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審議範圍為依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規定應送審之地區。 

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範圍內開發建築基地土地使用及景觀維護之審議事項。 

(二)本特定區之風景區申請開發建築基地面積達0.3公頃以上，其開

發範圍之審議事項。 

(三)其他有關本特定區土地開發建築與景觀管制之交議及研究建議事

項。 

四、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局長兼任 ；副主任委員一人

至二人，由本府相關人員派兼之；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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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兼之： 

(一)景觀設計學者、專家。 

(二)造園學者、專家。 

(三)休閒遊憩學者、專家。 

(四)都市設計學者、專家。 

(五)建築學者、專家。 

(六)都市計畫學者、專家。 

(七)地賥大地工程學者、專家。 

(八)水土保持學者、專家。 

(九)交通規劃學者、專家。 

(十)都發局相關人員。 

(十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或其所屬機關)相關人員。 

(十二)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相關人員。 

(十三)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相關人員。 

(十四)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相關人員。 

(十五)其他學者專家。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五、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二年，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計，連聘得連任。但

本府或機關人員兼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由本府補聘（派）之，任期至原委員

任期屆滿為止。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間視業務需要，簽請主任委員核定，並由主任委員

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派副主任委員

一人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作成決議，意見同數時，由主席裁示。 

八、本委員會委員對於審議之案件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或第三十三

條規定應迴避事由時，應依法迴避。 

九、本委員會置總幹事、副總幹事各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都發局人員

兼任，承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之指示，綜理本委員會幕僚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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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置幹事六人至十人，由主任委員指派都發局及相關機關正式編制

人員兼任，受總幹事、副總幹事指揮監督，協助執行及辦理日常會

務工作。 

十、本委員會得推派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就審議案件有關事項為實

地調查並研擬意見，作為會議討論及審議之參考。 

前項實地調查及意見之研擬，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於會議前，分

請有關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為之，並得聘請其他專家參與。 

十一、本委員會決議事項經主任委員核定後，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二、本委員會得遴聘專家學者及團體代表，經主任委員核定後，擔任

諮詢代表。 

十三、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四、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都發局編列預算支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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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501712821號 

主旨：「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自即日停止適用，

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

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50173802號 

附件：如文 

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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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官 等 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

地方制度法所定。 

副 局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二  

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 任 第十職等 三  

科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九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督 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九  

技 正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六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十九  

管 理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五十七  

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七  

營 養 師 師 級  一 列師（三）級。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其中一人係由本職

稱尾數一人與技佐職稱

一人，合併計給。) 

助理管理師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學

生

事

務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軍文通用。 

督 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軍文通用。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四 內二人為軍文通用。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由本職稱一人與助理

管理師職稱一人，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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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給。）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三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九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三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九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五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合                              計 一八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

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秘書、專員、科員等職稱

指定辦理法制業務人員。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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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15003378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招領於本市轄區內「115年1月至115年3月移置保管一般道路違規

逾期未領回車輛」一批。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0、81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 

三、臺中市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之日起）。 

二、本市轄區內「115年1月至115年3月移置保管一般道路違規逾期未領回

車輛」一批，業已移置在本局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場；請車輛所有權人

或權利人自公告日起3個月內攜帶行車執照或車輛來源證明文件及領車

人身分證，逕至前揭保管場辦理認領手續，清冊（如附件）所列車輛經

公告3個月仍無人認領者，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崇德拖吊保管場地

址：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八路一段99號，電話：04-22414275。文心拖吊

保管場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399號（豐樂公園南側），電話：

04-23868132。豐原拖吊保管場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國豐路一段501

號，電話：04-25277587）。 

 

  



臺
中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公
有
拖
吊
場

 

違
規
逾
期
未
領
回
車
輛
 拍

賣
公
告
清
冊

 汽
車

3
6輛

 機
車
1
8輛

 
11
5年

1月
~1
15
年

3月
 

編
號
 
拖
吊
日
期
 

拖
吊
地
點
 

車
種
 

車
號
 

排
氣
量
 

廠
牌
 

顏
色
 
年
份
 

引
擎
 

(車
身
)號

碼
 

車
主
 

郵
寄
 

日
期
 

車
籍
 

狀
況
 

監
理
 

管
轄
 

拖
 
吊
 

保
管
場
 

1 
11
5.
01
.0
5 
東
區
七
中
路
10
2

號
 

自
小
客
 
BN
T-
73
75
 1
79
8 

HO
ND
A 

白
 

20
12
 
R1
8Z
11
47
25
35
 

朱
○
琪
 

11
5.
01
.0
9 
逾
檢
註
銷
 
中
 
壢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2 
11
5.
01
.1
7 
西
區
美
村
路
一
段
 
自
小
客
 
AG
C-
58
25
 1
59
6 

FO
RD
 

白
 

20
14
 
E2
60
74
94
W 

張
○
嘉
 

11
5.
01
.2
3 
 

麻
 
豆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3 
11
5.
01
.1
9 
烏
日
區
中
山
路
三

段
81
9號

 
自
小
客
 
BV
C-
38
32
 2
40
0 

VO
LV
O 

銀
 

20
11
 
YV
1D
Z7
0K
6B
22
18
73
7 

陳
○
章
 

11
5.
01
.2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文
心
場
 

4 
11
5.
01
.2
0 
南
區
興
大
路
18
8

號
 

自
小
客
 
32
67
-E
X 

17
69
 

NI
SS
AN
 

黑
 

20
06
 
QG
18
09
39
96
 

蔡
○
翰
 

11
5.
01
.2
7 
 

南
 
投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5 
11
5.
01
.2
0 
霧
峰
區
北
岸
路
18

號
 

自
小
客
 
AM
T-
91
32
 2
99
5 

TO
YO
TA
 

黑
 

20
04
 
*1
74
27
44
 

田
○
宏
 

11
5.
01
.2
7 
 

旗
 
山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6 
11
5.
02
.0
6 
西
區
建
國
路
51
-5

號
 

自
小
客
 
BY
X-
51
71
 3
45
6 

LE
XU
S 

黑
灰
 
20
10
 
JT
JB
C1
1A
30
20
37
67
2 

廖
○
妁
 

11
5.
02
.1
0 
 

臺
 
南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7 
11
5.
02
.0
9 
西
區
大
華
街
 

自
小
客
 
BP
Z-
58
11
 1
99
1 

BE
NZ
 

灰
 

20
14
 
WD
D2
12
03
41
B0
98
30
4 

林
○
宏
 

11
5.
02
.1
3 
逾
檢
註
銷
 
豐
 
原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8 
11
5.
02
.1
6 
南
區
永
東
街
 

自
小
客
 
QT
-9
32
8 

15
87
 

TO
YO
TA
 

銀
 

20
00
 
4A
M5
88
48
2 

曾
○
媗
 

11
5.
02
.2
3 
 

彰
 
化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9 
11
5.
03
.0
6 
南
屯
區
大
墩
四
街

19
6號

 
自
小
客
 
BT
W-
52
21
 1
34
1 

HY
UN
DA
I 

淺
黃
 
20
05
 
G4
EA
57
73
73
0 

陳
○
政
 

11
5.
03
.1
0 
逾
檢
註
銷
 
雲
 
林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10
 

11
5.
03
.0
6 
南
區
興
大
路
39
6

巷
45
號
 

自
小
客
 
BL
X-
30
82
 1
79
8 

TO
YO
TA
 

白
 

20
21
 
2Z
RY
72
48
44
 

陳
○
翰
 

11
5.
03
.1
0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文
心
場
 

11
 

11
5.
03
.0
6 
南
屯
區
五
權
西
路

二
段
 

自
小
客
 
CA
D-
07
53
 2
49
7 

BM
W 

白
 

20
07
 
WB
AN
U1
10
20
CJ
25
98
1 

羅
○
傑
 

11
5.
03
.1
0 
 

豐
 
原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12
 

11
5.
03
.2
4 
烏
日
區
溪
南
路
二

段
36
8巷

 
自
小
客
 
AH
N-
35
37
 1
59
8 

VW
 

白
黑

紅
 

20
14
 
WV
WZ
ZZ
60
ZE
T0
78
63
7 

何
○
承
 

11
5.
03
.3
0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文
心
場
 

13
 

11
5.
02
.2
7 
西
屯
區
市
政
路

38
6號

 
重
機
 

17
2-
GV
F 

10
1 

YA
MA
HA
 

藍
 

20
09
 
E3
E4
E-
31
95
20
 

陳
○
昇
 

11
5.
03
.0
5 
 

東
勢
監

理
分
站
 
文
心
場
 

14
 

11
5.
02
.2
7 
西
屯
區
黎
明
路
二

段
90
2號

 
重
機
 

G6
Y-
52
8 

12
5 

YA
MA
HA
 

銀
 

20
05
 
4T
E-
45
45
11
 

李
○
崇
 

11
5.
03
.0
5 
 

埔
里
監

理
分
站
 
文
心
場
 

15
 

11
5.
03
.0
9 
南
屯
區
文
心
路
一

段
 

重
機
 

NX
P-
90
25
 1
24
 

SU
ZU
KI
 

白
 

20
24
 
DK
01
00
95
22
 

顏
○
儀
 

11
5.
03
.1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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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1
5.
03
.1
5 
大
里
區
西
榮
路
 

重
機
 

JK
W-
22
6 

12
4 

SY
M 

紅
 

19
94
 
FG
30
55
94
 

林
○
 

11
5.
03
.1
9 
 

板
 
橋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17
 

11
5.
03
.1
5 
大
里
區
西
榮
路
 

重
機
 

P2
Z-
56
9 

10
1 

YA
MA
HA
 

白
 

20
06
 
5S
K-
60
26
37
 

紀
○
婷
 

11
5.
03
.1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18
 

11
5.
03
.2
8 
大
里
區
益
民
路
一

段
 

重
機
 

LO
V-
73
9 

12
4 

SY
M 

藍
 

19
95
 
KN
00
50
52
 

張
○
順
 

11
5.
04
.0
2 
逾
檢
註
銷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文
心
場
 

19
 

11
5.
01
.0
7 
太
平
區
育
仁
路
與

育
德
路
25
巷
 

自
小
客
 
17
39
-H
Z 

(無
牌
) 

14
97
 

國
瑞
 

銀
 

20
04
 
X1
75
48
4 

謝
○
綺
 

11
5.
01
.1
3 
註
銷
扣
牌
 
彰
 
化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20
 

11
5.
01
.0
7 
北
區
文
昌
東
一
街

2號
對
面
 

自
小
客
 
33
21
-V
Q 

(無
牌
) 

14
97
 

國
瑞
 

白
 

20
04
 
X1
40
34
8 

黃
○
安
 

11
5.
01
.1
3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21
 

11
5.
01
.1
2 
北
屯
區
青
島
路
四

段
71
號
 

自
小
客
 
AY
M-
77
63
 

(無
牌
) 

24
96
 

日
產
 

黑
 

20
11
 
VQ
25
L0
04
19
8 

盛
○
自
動
化

有
限
公
司
 

11
5.
01
.1
6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22
 

11
5.
01
.2
0 
北
區
陝
西
東
五
街

與
漢
陽
西
街
 

自
小
客

貨
 

09
53
-H
Y 

(無
牌
) 

19
98
 

裕
隆
 

橙
黃
 
20
04
 
QR
20
Z0
16
04
6 

孫
○
睿
 

11
5.
01
.2
6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23
 

11
5.
01
.2
3 
大
雅
區
中
社
七
路

61
號
 

自
小
客
 
25
52
-C
7 

(無
牌
) 

15
84
 

中
華
 

銀
 

20
04
 
4G
18
J0
65
57
7 

詹
○
為
 

11
5.
01
.2
7 
註
銷
扣
牌
 
苗
 
栗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24
 

11
5.
01
.2
3 
大
雅
區
中
社
七
路

61
號
 

自
小
貨
 
BR
H-
83
81
 

(無
牌
) 

19
97
 

中
華
 

銀
綠
 
20
04
 
4G
63
W0
02
64
6 

林
○
旨
 

11
5.
01
.2
7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25
 

11
5.
01
.2
8 
北
區
健
行
路
59
8

號
 

自
小
客
 
AY
S-
63
79
 

(無
牌
) 

17
98
 

國
瑞
 

黑
 

20
14
 
2Z
RY
07
70
49
 

許
○
誠
 

11
5.
02
.0
2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26
 

11
5.
02
.0
4 
中
區
公
園
路
48
號
 
自
小
客
 
03
39
-P
N 

(無
牌
) 

17
99
 

本
田
 

黑
 

20
06
 
R1
8A
11
93
43
71
 

彭
○
霖
 

11
5.
02
.0
9 
註
銷
扣
牌
 
豐
 
原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27
 

11
5.
02
.1
9 
大
雅
區
中
清
路
五

段
12
9號

對
面
 

自
小
客

貨
 

AS
R-
02
69
 2
19
8 

納
智
捷
 

淺
棕
 
20
10
 
G2
2T
A0
05
70
8 

武
○
玉
映
 

11
5.
02
.2
3 
 

彰
 
化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28
 

11
5.
02
.2
6 
北
區
大
義
街
57
號

對
面
 

自
小
客
 
51
22
-Y
B 

(無
牌
) 

15
98
 

馬
自
達
 

灰
 

20
10
 
A2
22
12
23
D 

張
○
羽
 

11
5.
03
.0
3 
註
銷
扣
牌
 
彰
 
化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29
 

11
5.
03
.0
6 
太
平
區
育
德
路
26

巷
47
號
旁
 

自
小
客
 
98
27
-U
3 

(無
牌
) 

13
90
 

VO
LK
SW
AG
EN
 白

 
20
12
 
WV
WZ
ZZ
6R
ZD
Y0
32
50
0 

御
○
國
際
車

業
有
限
公
司
 
11
5.
03
.1
1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30
 

11
5.
03
.1
0 
北
區
東
成
二
街
與

東
光
五
街
口
 

自
小
貨
 
BZ
Z-
28
36
 1
49
6 

國
瑞
 

銀
 

20
25
 
2N
R4
E0
55
46
 

黄
○
堅
 

11
5.
03
.1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31
 

11
5.
03
.1
3 
北
區
東
成
二
街
31

號
對
面
 

自
小
客
 
07
58
-T
2 

29
95
 

LE
XU
S 

淺
棕
 
20
00
 
JT
JH
F1
0U
91
01
75
94
0 

江
○
益
 

11
5.
03
.1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32
 

11
5.
03
.1
3 
太
平
區
環
太
東
路

45
6號

旁
 

自
小
客
 
BA
N-
01
57
 

(無
牌
) 

17
98
 

日
產
 

藍
 

20
20
 
MR
A8
23
66
89
S 

蔡
○
憑
 

11
5.
03
.1
9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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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1
5.
03
.1
6 
東
區
玉
皇
街
22
號
 
自
小
客
 
82
63
-N
3 

19
99
 

福
特
 

白
黑
 
20
12
 
C2
90
99
66
S 

潘
○
雄
 

11
5.
03
.1
9 
 

彰
 
化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34
 

11
5.
03
.1
6 
潭
子
區
潭
富
路
二

段
15
8-
9號

 
自
小
客
 
BP
C-
60
09
 

(無
牌
) 

34
98
 

NI
SS
AN
 

銀
 

20
05
 
JN
1B
CA
V3
5Z
03
50
12
3 

陳
○
華
 

11
5.
03
.1
9 
註
銷
扣
牌
 
南
 
投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35
 

11
5.
03
.1
9 
北
屯
區
東
山
路
一

段
18
9-
15
號
 

自
小
客
 
82
23
-V
T 

15
90
 

三
陽
 

銀
 

19
99
 
VA
-A
N2
21
79
 

趙
○
職
 

11
5.
03
.2
4 
 

彰
 
化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36
 

11
5.
03
.2
7 
太
平
區
宜
昌
路

52
7號

 
自
小
客
 
BF
H-
85
91
 

(無
牌
) 

19
97
 

福
特
 

白
 

20
10
 
A2
80
31
03
N 

陳
○
文
 

11
5.
04
.0
2 
註
銷
扣
牌
 
澎
 
湖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37
 

11
5.
03
.3
0 
太
平
區
育
仁
路
49

號
前
 

自
小
客
 
BL
C-
09
97
 

(無
牌
) 

19
84
 

VO
LK
SW
AG
EN
 銀

 
20
10
 
WV
WZ
ZZ
1K
ZB
W1
58
54
8 

鄒
○
安
 

11
5.
04
.0
7 
註
銷
扣
牌
 
苗
 
栗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38
 

11
5.
03
.3
0 
太
平
區
樹
孝
路

76
-1
2號

旁
 

自
小
客
 
90
68
-U
A 

15
97
 

日
產
 

黑
 

20
05
 
QG
16
03
25
27
 

王
○
展
 

11
5.
04
.0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崇
德
場
 

39
 

11
5.
01
.0
5 
西
屯
區
至
善
路
65

巷
2號

對
面
 

重
機
 

26
7-
BX
T 

(無
牌
) 

10
1 

山
葉
 

藍
 

20
07
 
E3
90
E-
18
41
52
 

劉
○
蕙
 

11
5.
01
.0
9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0
 

11
5.
01
.2
5 
太
平
區
光
興
路

16
13
號
旁
 

重
機
 

00
1-
EL
Q 

(無
牌
) 

10
1 

三
陽
 

銀
 

20
09
 
KD
00
15
07
 

廖
○
妤
 

11
5.
01
.3
0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1
 

11
5.
01
.2
5 
太
平
區
光
興
路

16
13
號
旁
 

重
機
 

90
3-
DN
Q 

12
5 

三
陽
 

銀
 

20
08
 
KC
77
76
51
 

劉
○
薇
 

11
5.
01
.3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2
 

11
5.
01
.3
0 
西
屯
區
臺
灣
大
道

三
段
26
8號

前
 

重
機
 

95
1-
EL
S 

24
9 

捷
穎
 

黑
 

20
09
 
CP
I7
3A
80
08
21
 

汪
○
傑
 

11
5.
02
.0
4 
 

嘉
義
市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3
 

11
5.
01
.3
1 
西
屯
區
凱
旋
二
街

與
凱
旋
東
街
 

大
型
 

重
機
 

LG
T-
57
05
 1
16
4 

KA
WA
SA
KI
 

綠
白

黑
 

20
07
 
ZR
T2
0A
E0
31
81
2 

林
○
益
 

11
5.
02
.0
4 
 

豐
 
原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4
 

11
5.
02
.0
3 
西
屯
區
華
夏
巷
西

一
弄
25
號
 

大
型
 

重
機
 

LA
Z-
81
09
 

(無
牌
) 

27
8 

三
陽
 

藍
黑
 
20
16
 
RX
10
27
27
 

張
○
恆
 

11
5.
02
.0
9 
註
銷
扣
牌
 
彰
 
化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5
 

11
5.
02
.0
4 
潭
子
區
潭
興
路
三

段
12
7巷

8號
 

重
機
 

MR
9-
52
5 

(無
牌
) 

12
5 

三
陽
 

淺
藍
 
20
02
 
KC
23
26
54
 

唐
○
彤
 

11
5.
02
.0
9 
註
銷
扣
牌
 
豐
 
原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6
 

11
5.
02
.0
4 
西
屯
區
至
善
路
10

號
旁
 

重
機
 

18
0-
NV
R 

(無
牌
) 

10
1 

山
葉
 

白
.深

灰
 

20
13
 
E3
B9
E-
63
03
79
 

張
○
賢
 

11
5.
02
.0
9 
註
銷
扣
牌
 
新
竹
市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7
 

11
5.
02
.2
7 
北
屯
區
遼
陽
四
街

32
號
 

重
機
 

26
3-
CN
D 

(無
牌
) 

12
5 

三
陽
 

銀
 

20
08
 
FD
11
09
18
 

李
○
慧
 

11
5.
03
.0
3 
註
銷
扣
牌
 

臺
北
市

區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8
 

11
5.
02
.2
7 
北
屯
區
遼
陽
四
街

32
號
 

重
機
 

ME
D-
37
11
 

(無
牌
) 

15
5 

山
葉
 

深
藍
.

深
灰
 
20
15
 
G3
B5
E-
05
11
86
 

林
○
詳
 

11
5.
03
.0
3 
註
銷
扣
牌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崇
德
場
 

49
 

11
5.
01
.0
2 
清
水
區
星
海
路
 

24
7號

對
面
 

自
小
客
 
BC
D-
80
11
 1
98
4 

奧
迪
 

銀
 

20
03
 
WA
UZ
ZZ
8E
24
A0
46
27
9 

范
○
暘
 

11
5.
01
.0
8 
逾
檢
註
銷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豐
原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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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1
5.
01
.1
8 

豐
原
區
豐
勢
路
一

段
與
豐
勢
路
二
段

57
0巷

 

自
小
客
 
BD
D-
82
50
 1
49
7 

國
瑞
 

灰
 

20
13
 
Y8
93
24
4 

葉
○
彌
 

11
5.
01
.2
2 
註
銷
重
領
 
嘉
義
市
 

監
理
站
 
豐
原
場
 

51
 

11
5.
01
.2
4 
后
里
區
公
安
路
 

14
9之

22
號
 

自
小
客
 
12
89
-W
2 

17
62
 

國
瑞
 

藍
 

19
94
 
WX
AE
OO
B5
RZ
16
19
40
 

屠
○
華
 

11
5.
01
.2
9 
外
站
移
入
 
豐
 
原
 

監
理
站
 
豐
原
場
 

52
 

11
5.
03
.1
9 
豐
原
區
永
康
路
 

21
1巷

25
弄
51
號
 

自
小
客
 
AT
Q-
83
95
 1
39
5 

福
斯
 

白
 

20
18
 
WV
GZ
ZZ
5N
ZJ
M0
96
01
8 

賴
○
妡
 

11
5.
04
.0
7 
執
行
條
例
 

處
分
吊
扣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豐
原
場
 

53
 

11
5.
03
.1
3 
豐
原
區
直
興
街
 

與
豐
勢
路
一
段
 

重
機
 

52
6-
LL
F 

12
4 

山
葉
 

銀
 

20
12
 
*R
KR
SE
49
60
CA
46
72
92
* 
黃
○
洋
 

11
5.
03
.1
9 
外
站
移
入
 
豐
 
原
 

監
理
站
 
豐
原
場
 

54
 

11
5.
03
.1
3 
豐
原
區
直
興
街
 

與
豐
勢
路
一
段
 

重
機
 

UQ
A-
89
2 

49
 

山
葉
 

白
 

19
95
 
4J
L-
30
38
77
 

吳
○
興
 

11
5.
03
.1
9 
外
區
移
入
 
豐
 
原
 

監
理
站
 
豐
原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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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日 

發文字號：局授交裁催字第1150037521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裁決名冊（計3,684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余富鈞君等共計3,684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

書，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瑝事人應為送達之

處所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5

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者，

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地、居

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

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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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1013111號 

主旨：公告「張書瑋建築師」申請加入「吳建志賴人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張書瑋。 

二、身分證字號：F12965****。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57-04號。 

四、加入事務所名稱：吳建志賴人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五、加入事務所地址：臺中市中區繼光街55之1號。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9145號。 

七、備註：加入「吳建志賴人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1099911號 

主旨：公告註銷「楊博翔建築師」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019號開業證書及建築

師業務手冊。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楊博翔。 

二、身分證字號：A12227****。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019號。 

四、事務所名稱：楊博翔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25巷46號6樓之3。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4256號。 

七、備註：自行停業申請註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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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1081551號 

主旨：公告「陳映勳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建築師事務所地址

更正。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映勳。 

二、身分證字號：B12305****。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487號。 

四、事務所名稱：陳映勳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原「臺中市北屯區…」，更正為「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

段629號17樓之2」。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9178號。 

七、備註：建築師事務所地址更正(原核准公文：本局115年4月30日中市都

建字第1150082535號函)。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1501401291號 

附件：「擬訂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194-2地號等8筆及樹子腳段115地號等2

筆共10筆(原2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1份 

主旨：公告核定昌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擬訂臺中市南區下

橋子頭段194-2地號等8筆及樹子腳段115地號等2筆共10筆(原25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5年5月27日起至115年6月26日止，計30日。 

二、公告地點： 

(一)本府、本府都市發展局、本市南區區公所及南區和帄里辦公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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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二)計畫書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南區區公所

及南區和帄里辦公處。 

三、本案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本處分，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

58條第1項規定，分別自本處分送達或知悉翌日起30日內(以實際收受

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遞日)，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並由本府層

轉內政部提起訴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150178030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東勢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及

「變更臺中市東勢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原「機二」機關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配合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

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東勢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15年6月18日起計滿30日止。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申請都市計畫樁位複測，第一點應繳納行政規費新臺幣二千七百元；

第二點以上每點應繳納行政規費新臺幣二千元。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東勢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洽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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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污營字第11500592231號 

附件：範圍圖 

主旨：公告本市西屯區上安里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圖、

開始使用日期、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接用程序及尚未配合接管住戶

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項。 

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22條、第29條及第32條，下水

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7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4

條、第7條、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使用區域之污水下水道自公告之日起開始使用(詳如範圍圖) 

：本市西屯區上安里青海路二段、河南路二段、上安路及至善路所圍

範圍。 

二、依下水道法第20條規定，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維護，由下水道用戶自

行負責，且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治

條例第7條、第8條規定向水利局申請核准。 

三、本公告區域內未接管之住戶，應依下水道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7

條規定，自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6個月內，依下水道法第21條規定，自

行僱用登記合格之承裝商，向水利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

話：04-22289111轉53807)申請自行接管或委託本局辦理接管，完成與

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 

四、未於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6個月內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將依

下水道法第3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 

五、本公告開始使用日期以公告發文日期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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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5004759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車籍（住居所）地

址，掛號郵寄冊內被通知人，惟無人領取；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營

業）地址，因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

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共計161件，違規人得至

本局領取或逕至處分（監理）機關接受裁處，如逾20日（於外國或境外

者逾60日）未領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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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受文單位 移送件數 備考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3  

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5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 結案 2件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0 結案 6件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8 結案 3件 

臺南市裁決中心 1  

嘉義市監理站 3  

花蓮監理站 1  

苗栗監理站 2  

新竹市監理站 6  

南投監理站 5  

彰化監理站 7  

埔里監理分站 3  

小計 161  

到案處所：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 GJH279969 G＊N-081 陳＊卿 4000005 115052600 50113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 GHJ818150 G＊N-081 陳＊卿 4000005 115052600 11904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 GJH133195 B＊H-7072 范＊男 3310136 115052600 220355 其它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4 GJH286798 R＊N-5035 鄭＊文 4000005 115052600 39606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 GPOC29002 O＊O-730 曾＊ 5610401 115052600 16334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 GJH260818 A＊C-0515 洪＊根 1210408 115052600 39605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 GJH278566 A＊C-0515 洪＊根 4000006 115052600 39605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 GJH216835 5＊2-MLJ 陳＊孙 4000006 115052600 501094 其它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9 GJH277932 C＊G-1517 傑＊＊＊＊司 4000005 115052600 46609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0 GJH279290 B＊J-9605 張＊賢 4000005 115052600 46613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 GHJ792873 3＊1-CGA 葉＊德 4000005 115052600 202239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2 GJH367663 A＊B-8255 裴＊利 3310146 115052600 54330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 GJH326375 A＊A-8216 阮＊俊 3310134 115052600 531322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4 GJH082448 A＊U-8620 李＊龍 4000005 115052600 22981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 GJH132986 B＊G-5538 陳＊葉 4000005 115052600 396074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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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案處所：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6 GJH133335 N＊B-8531 鄭＊蓉 4000005 115052600 39596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7 GJH216756 B＊Q-6927 劉＊強 4000005 115052600 46604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8 GJH325867 M＊L-5752 潘＊威 4000005 115052600 46608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9 GJH060530 A＊U-9881 蔡＊瀚 4000005 115052600 21910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0 GPOC30003 B＊U-5251 旭＊＊＊＊司 5610118 115052600 17563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1 GJH369365 M＊M-0210 陳＊彰 1210408 115052600 54327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2 GJH378092 M＊M-0210 陳＊彰 4000006 115052600 54327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3 GJH214865 M＊E-3826 翁＊勛 4000005 115052600 50105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4 GJH357776 A＊T-7925 周＊霖 4000006 115052600 54325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5 GJH358989 A＊T-7925 周＊霖 3310136 115052600 54325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6 GJH061159 6＊2-GSG 陳＊和 5310001 115052600 34516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7 GJH166085 3＊29-Q6 黃＊真 4000005 115052600 34530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8 GJH286325 B＊P-0520 新＊＊＊＊司 3310146 115052600 46614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9 GJH278469 M＊B-1538 亞＊ 4000005 115052600 46610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0 GJH216310 A＊Q-0372 榮＊＊＊＊司 4340068 115052600 465982 遷移不明 已開裁決書 

31 GJH216309 A＊Q-0372 榮＊＊＊＊司 4310240 115052600 465964 遷移不明 已開裁決書 

32 GJH165084 2＊5-LLR 陳＊瑜 4000005 115052600 39599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3 GHJ818123 A＊M-3261 鄭＊仁 4000005 115052600 16331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4 GJH215226 B＊B-8950 江＊豐 4000006 115052600 38417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5 GJH100296 M＊L-6575 王＊妘 4000006 115052600 38416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6 GHJ818189 5＊3-ELG 巴＊＊第 4000006 115052600 17397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7 GJH132536 N＊Y-3853 阮＊林 4000005 115052600 23150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8 GJH277897 B＊G-8215 陳＊永 4000006 115052600 46611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9 GJH278348 M＊J-9299 盧＊益 4000005 115052600 39607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0 GJH133631 M＊P-0056 陳＊雄 4000006 115052600 46602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1 GJH298700 A＊S-2080 壹＊＊＊＊司 3310146 115052600 46614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2 GJH279496 B＊N-6253 宏＊＊＊店 4000005 115052600 46611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3 GJH325563 9＊W-671 李＊勝 5310001 115052600 46608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4 GJH278084 N＊H-9669 邱＊翔 4000006 115052600 46608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5 GJH278668 N＊H-9669 邱＊翔 4000006 115052600 46609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6 GJH325491 M＊X-7227 黃＊玹 4000006 115052600 46612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7 GPP102003 B＊B-1971 卓＊茹 5610127 115052600 39593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8 GJH166234 7＊6-GXL 黃＊超 4000005 115052600 39600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9 GPP130005 7＊08-LV 李＊鉛 5610104 115052600 50105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0 GJH099293 A＊N-7591 力＊＊行 4000005 115052600 219118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51 GHJ615009 G＊U-575 陳＊利 4000006 115052600 6360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2 GV0065388 0＊0-00 劉＊榮 3630002 115052600 47620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3 GJH279458 0＊1-LPM 馬＊ 4000005 115052600 50113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4 GJH134327 5＊77-Q2 呂＊ 4000005 115052600 39597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5 GJH202222 B＊H-5181 王＊頡 5310001 115052600 46600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6 GJH277956 P＊H-0351 呂＊龍 4000006 115052600 46608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7 GJH326193 M＊G-6776 阮＊防 4000006 115052600 46607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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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GJH278996 C＊M-3018 陳＊永 3310136 115052600 46611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9 GJH061320 E＊S-1193 徐＊喬 4000005 115052600 36041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0 GHJ774067 0＊08-UN 瓊＊蒂 3310134 115052600 17395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1 GHJ818170 M＊E-5562 葉＊瑋 4000005 115052600 18922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2 GJH359812 2＊8-LNF 陳＊欣 4000005 115052600 53131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3 GJH357259 0＊1-LPM 馬＊ 4000005 115052600 53130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4 GPP309002 N＊P-9025 顏＊儀 5611001 115052600 53131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5 GJH279465 5＊5-MLA 魏＊全 4000005 115052600 466137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66 GHJ819198 N＊W-0295 羅＊凱 4000005 115052600 16334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7 GJH280067 N＊W-0295 羅＊凱 4000005 115052600 39605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8 GJH359952 Y＊N-131 蔡＊華 4000005 115052600 531304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69 GJH240707 N＊E-2220 阮＊德 4000005 115052600 39605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0 GJH216996 M＊P-8689 陳＊英 4000005 115052600 39606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1 GJH215966 M＊W-0929 陳＊英 4000005 115052600 39606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2 GJH240032 M＊W-9976 李＊城 4000005 115052600 39606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3 GJH280604 A＊M-3098 A**F 4000005 115052600 50112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4 GJH214788 H＊9-366 黃＊豪 4000005 115052600 50104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5 GJH214955 H＊9-366 黃＊豪 4000005 115052600 50107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6 GJH325540 A＊A-1036 黃＊誠 4000006 115052600 50113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7 GJH215903 B＊E-8173 益＊＊＊行 4340068 115052600 39606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8 GJH215909 B＊E-8173 益＊＊＊行 4000006 115052600 39606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9 GJH326451 A＊D-5920 阮＊山 3310134 115052600 50112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0 GJH215902 B＊E-8173 益＊＊＊行 4310241 115052600 39606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1 GJH278931 A＊V-0601 武＊靜 4000005 115052600 46607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2 GJH278905 A＊V-0601 武＊靜 4000005 115052600 46607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3 GJH326296 A＊V-0601 武＊靜 4000005 115052600 46612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4 GJH216389 T＊A-6809 邱＊旭 4000005 115052600 46606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5 GJH195996 4＊22-LJ 李＊榮 1210408 115052600 50107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6 GJH202889 4＊22-LJ 李＊榮 4000005 115052600 531201 其它 成功註記 

87 GJH239998 N＊R-6072 蔡＊宸 4000006 115052600 396071 其它 成功註記 

88 GJH239925 A＊Q-5853 T* *******K 4000006 115052600 501136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89 GHJ458930 0＊6-HXJ 楊＊偉 4000006 115052600 229827 其它 成功註記 

90 GGH978859 5＊1-NWY 王＊珅 4000005 115052600 417738 查無此人 已開裁決書 

91 GJH133590 M＊P-0777 楊＊龍 4000005 115052600 374146 其它 成功註記 

92 GHJ122686 0＊6-HXJ 楊＊偉 4000005 115052600 119094 其它 成功註記 

93 GJH098692 M＊L-6575 王＊妘 1210408 115052600 39602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4 GJH277715 N＊D-5308 張＊威 4000005 115052600 39605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5 GJH216573 N＊S-1297 王＊鴻 5310001 115052600 38570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6 GJH246291 2＊90-KZ 莊＊毅 3310148 115052600 38572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7 GJH132700 B＊A-6703 游＊勳 4000006 115052600 345318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98 GJH165293 M＊U-8511 潘＊宸 4000005 115052600 36057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9 GJH278544 N＊S-8328 江＊宏 4000005 115052600 46609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0 GJH062356 M＊L-6575 王＊妘 4000005 115052600 36050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1 GJH055853 M＊L-6575 王＊妘 1210408 115052600 36040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2 GJH202445 A＊X-2253 陳＊英 4000005 115052600 37413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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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GJH202450 A＊X-2253 陳＊英 4000005 115052600 37413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4 GJH195992 A＊X-2253 陳＊英 1210408 115052600 37413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5 GJH195991 A＊X-2253 陳＊英 1210408 115052600 37413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6 GJH326121 N＊N-2765 吳＊孙 4000005 115052600 46612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7 GQP117002 1＊82-JY 林＊明 5620003 115052600 23151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8 GJH062105 B＊M-0212 張＊謄 4000006 115052600 21910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9 GJH061017 B＊C-8170 黃＊億 4000005 115052600 22980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0 GJH101220 P＊R-0086 曾＊毅 4000005 115052600 22044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1 GHJ774990 N＊U-9983 謝＊忠 4000005 115052600 20220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2 GJH033005 N＊J-1762 林＊晴 4000005 115052600 20236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3 GHJ746073 8＊3-TBP 戴＊豪 4000005 115052600 17396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4 GHJ732219 G＊U-575 陳＊利 4000005 115052600 11899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5 GJH060677 N＊W-0295 羅＊凱 4000006 115052600 22981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16 GJH147601 A＊F-8682 陳＊喬 4000005 115052600 46599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7 GJH164290 N＊W-0315 蔣＊謙 1210408 115052600 39597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8 GHJ837392 C＊H-2977 吳＊容 4000005 115052600 16331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9 GJH100245 N＊W-0315 蔣＊謙 4000006 115052600 53115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0 GJH277873 3＊01-M9 鄧＊冪 4000006 115052600 396073 查無此址 已經結案 

121 GJH325956 B＊B-0932 黃＊同 3310134 115052600 466134 查無此址 已經結案 

122 GJH239885 B＊W-3126 謝＊坤 4000006 115052600 38568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3 GJH133942 B＊W-3955 鄭＊伶 4000005 115052600 384102 其它 成功註記 

124 GJH215693 A＊D-6961 阮＊蝶 3310136 115052600 38569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5 GJH099743 M＊J-9696 陳＊貞 4000005 115052600 374144 其它 成功註記 

126 GJH202839 A＊K-5230 劉＊宏 4000006 115052600 38419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7 GJH063056 8＊-6717 張＊慶 3310136 115052600 34520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8 GJH063084 8＊-6717 張＊慶 3310134 115052600 34519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9 GJH063075 8＊-6717 張＊慶 3310134 115052600 34520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0 GJH099901 A＊X-1837 黎＊利 L**** 3310136 115052600 37408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1 GV0386252 B＊T-7375 朱＊琪 1240014 115052600 306530 查無此人 已開裁決書 

132 GHJ793126 M＊J-9696 陳＊貞 4000005 115052600 20236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3 GJH202147 9＊10-YC 黃＊玉 5310001 115052600 38418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臺南市裁決中心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34 GJH033102 M＊V-8838 阿＊ 4000005 115052600 20235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嘉義市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35 GW0418058 2＊9-JPS 陳＊俊 5610127 115052600 20374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6 GJH325791 5＊6-MHS 張＊德 4000005 115052600 46611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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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GJH215383 A＊G-7253 倪＊樂 4000006 115052600 37414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花蓮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38 GJH100684 M＊G-6181 劉＊安 4000005 115052600 39602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苗栗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39 GJH278548 8＊9-GUF 黎＊成 4000005 115052600 39605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0 GJH240081 B＊A-6873 黎＊蓉 4000005 115052600 53130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新竹市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41 GJH325892 6＊7-TAE 馬＊才 4000005 115052600 50113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2 GJH325864 6＊7-TAE 馬＊才 4000005 115052600 50113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3 GJH240625 6＊0-NMH 蘇＊雅 4000005 115052600 53116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4 GJH357061 B＊T-1602 胡＊騰 4000006 115052600 543298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45 GJH278111 6＊7-TAE 馬＊才 4000005 115052600 46613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6 GQP204005 1＊0-NVR 張＊賢 5610104 115052600 38572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南投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47 GJH324909 C＊U-0607 廖＊如 3310134 115052600 46613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8 GJH166018 A＊U-5728 姚＊正 4000005 115052600 39602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9 GPP120002 3＊67-EX 蔡＊翰 5610104 115052600 39601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0 GJH326202 5＊8-KQD 橋＊方 4000006 115052600 50113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1 GJH324797 5＊8-KQD 橋＊方 1210408 115052600 50113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彰化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52 GJH278602 M＊S-1021 傑＊明 4000005 115052600 46613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53 GJH164769 N＊M-6056 王＊閎 4000006 115052600 46606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4 GQP219001 A＊R-0269 武＊＊映 5610601 115052600 46614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5 GJH325086 2＊3-LHH 阮＊琴 4000005 115052600 46611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6 GJH215871 N＊M-6056 王＊閎 4000006 115052600 50104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7 GPP207004 5＊03-C8 何＊雯 5611001 115052600 37412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8 GJH132820 9＊0-JUW 陳＊春 4000005 115052600 36057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埔里監理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車號 車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59 GJH326809 P＊L-0918 蕭＊柏 4000005 115052600 46609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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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GJH278787 P＊L-0918 蕭＊柏 4000006 115052600 46609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1 GJH280572 P＊L-0918 蕭＊柏 4000005 115052600 46609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5004868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文心、崇德、豐原及屯區拖吊（保管）場代保管逾期未領違

規車輛，應受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條、81條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與道路交通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及處理

辦法第14條。 

三、臺中市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移置115年4月份（如清冊）代保

管車輛，經以「掛號郵寄」通知車輛所有人限期領回，茲因車主死亡、

地（住）址不明、查無此人、查無此址等事由而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

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程序。 

二、請車輛所有人（或利害關係人）自公告日起3個月內攜相關證明文件，

逕向臺中市政府公有拖吊、保管場認領，逾期未領回之車輛，由本局依

法辦理公告拍賣，車內物品本局將依廢棄物清理法處理，其所得價款

扣除應行繳交之罰鍰、移置費、保管費或其他必要之費用後，依法提

存或解繳公庫。 

三、存放地點： 

(一)文心拖吊場：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399號（電話：04-23865358）。 

(二)崇德拖吊場：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八路1段99號（電話：04-22413869）。 

(三)豐原拖吊場：臺中市豐原區國豐路1段501號（電話：04-25277587）。 

(四)屯區保管場：臺中市霧峰區環河路1段536號（電話：04-2407097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11
5年

4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文

心
場
汽
車

4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備
註
 

1 
11
5-
04
-0
7 
小
型

汽
車
 0
78
3-
E9
 
詹
○
元
 

馬
自
達
 
白
 

20
11
 
19
99
 

JM
7G
H4
2F
6B
12
15
38
4 

無
 

有
 

仁
化
所
 

無
牌
車
 G
W0
32
51
20
 

屏
東
監
理
站
 

11
50
42
4 
有
動
保
 

2 
11
5-
04
-1
2 
小
型

汽
車
 B
ZJ
-2
70
0 
張
○
茂
 

Be
nt
le
y 
灰
 

20
25
 
59
98
 

SC
BB
E5
3W
8A
C0
62
65
8 

無
 

無
 

第
四
分
隊
 
其
他
 

GW
01
66
12
8 

屏
東
監
理
站
 

11
50
52
9 
 

3 
11
5-
04
-1
7 
小
型

汽
車
 B
MW
-0
16
8 
洪
○
程
 

BM
W 

白
 

20
18
 
43
95
 

WB
A6
B2
C5
6D
D1
28
69
6 

無
 

有
 

交
大
一
中
 
註
銷
 

GV
03
86
85
3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50
5 
有
動
保
 

4 
11
5-
04
-2
9 
小
型

汽
車
 3
33
1-
QU
 
江
○
林
 

賓
士
 

黑
 

20
00
 
42
66
 

4J
GA
B7
2E
8Y
A1
68
14
6 

無
 

無
 

大
墩
所
 

無
牌
車
 G
X0
00
64
74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5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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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4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崇

德
場
汽
車

1
6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備
註
 

1 
11
5-
04
-0
1 
小
型

汽
車
 2
23
2-
HT
 
劉
○
學
 

國
瑞
 

白
 

20
03
 
14
97
 

X0
96
71
1 

無
 

無
 

永
興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ME
60
51
9 

嘉
義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17
 
 
 

2 
11
5-
04
-0
2 
小
型

汽
車
 A
UX
-2
76
7 
林
○
峰
 

日
產
 

白
 

20
17
 
15
98
 

HR
16
71
13
40
A 

無
 

有
 

文
正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QF
00
04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17
 
有
動
保
 

3 
11
5-
04
-0
2 
小
型

汽
車
 B
AC
-8
07
8 
吳
○
曈
 

BM
W 

黑
 

20
19
 
19
97
 

WB
A5
A5
C5
2E
D5
01
49
2 

無
 

有
 

潭
北
所
 

無
牌
車
 G
U0
47
45
51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7
 
有
動
保
 

4 
11
5-
04
-0
5 
小
型

汽
車
 B
QM
-1
98
7 
周
○
呈
 

Me
rc
ed
es
 

-B
en
z 

灰
 

20
15
 
19
91
 

55
SW
F4
JB
0F
U0
88
71
8 

無
 

有
 

永
福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MD
70
57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0
 
有
動
保
 

5 
11
5-
04
-0
5 
小
型

汽
車
 B
WC
-0
68
8 
王
○
威
 

BM
W 

白
 

20
13
 
29
79
 

WB
A5
B1
C5
8E
D4
75
42
3 

無
 

無
 

何
安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QE
50
39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0
 
 
 

6 
11
5-
04
-0
6 
小
型

汽
車
 1
86
2-
PN
 
曾
○
原
 

國
瑞
 

銀
 

20
06
 
17
94
 

1Z
ZA
14
10
91
 

無
 

無
 

永
興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MF
20
34
7 

臺
北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42
0 
 
 

7 
11
5-
04
-0
6 
小
型

汽
車
 2
T-
20
80
 
廖
○
錦
 

中
華
 

黑
 

20
02
 
18
34
 

4G
93
H0
04
99
3 

無
 

無
 

水
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QD
30
61
1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0
 
 
 

8 
11
5-
04
-0
9 
小
型

汽
車
 A
HG
-6
67
1 
宋
○
昇
 

本
田
 

深
灰

黑
 

20
11
 
17
99
 

R1
8A
19
93
03
54
 

無
 

無
 

協
和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RE
70
09
9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42
4 
 
 

9 
11
5-
04
-0
9 
小
型

汽
車
 C
CL
-1
59
9 
張
○
君
 

中
華
 

銀
 

20
10
 
17
98
 

4B
10
QA
09
43
6 

無
 

有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0
IN
90
02
4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4
 
有
動
保
 

10
 
11
5-
04
-1
3 
小
型

汽
車
 B
HK
-8
39
0 
林
○
聖
 

馬
自
達
 
白
 

20
09
 
19
99
 

92
81
88
53
E 

無
 

無
 

西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PN
10
47
9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42
7 
 
 

11
 
11
5-
04
-1
6 
小

型

汽
車
 B
WG
-7
25
3 
歐
○
仁
○
 
福
特
 

灰
 

20
12
 
17
98
 

C2
53
61
72
S 

無
 

有
 

東
山
所
 

註
銷
 

G5
OC
90
20
1 

麻
豆
監
理
站
 

11
50
42
9 
 
 

12
 
11
5-
04
-2
4 
小

型

汽
車
 3
20
3-
VS
 
孫
○
芳
 

國
瑞
 

白
 

20
08
 
17
94
 

1Z
ZA
21
04
83
 

無
 

無
 

文
正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QD
80
54
3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50
8 
 
 

13
 
11
5-
04
-2
6 
小

型

汽
車
 B
PC
-7
02
3 
王
○
宏
 

國
瑞
 

白
 

20
08
 
14
97
 

X7
60
49
1 

無
 

有
 

永
興
所
 

註
銷
 

GW
00
99
20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11
 
有
動
保
 

14
 
11
5-
04
-2
7 
小

型

汽
車
 A
ZV
-9
87
3 
蘇
○
伸
 

鈴
木
 

白
 

20
07
 
14
90
 

M1
5A
-1
20
78
56
 

無
 

有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3
28
0 

臺
東
監
理
站
 

11
50
51
1 
有
動
保
 

15
 
11
5-
04
-2
9 
小

型

汽
車
 B
RR
-0
17
1 
鍾
○
瀚
 

國
瑞
 

銀
 

20
05
 
19
98
 

1A
Z3
21
80
71
 

無
 

無
 

何
安
所
 

註
銷
 

G6
QE
50
40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1
3 
 
 

16
 
11
5-
04
-2
9 
小

型

汽
車
 0
25
1-
YG
 
劉
○
宏
 

福
特
 

黑
 

20
10
 
19
99
 

A2
90
77
33
S 

無
 

無
 

西
屯
所
 

註
銷
 

GY
00
00
00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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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4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豐

原
場
汽
車

6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備
註
 

1 
11
5-
04
-0
2 
小
型

汽
車
 7
V-
56
31
 
童
○
雄
 

國
瑞
 

銀
 

20
03
 
17
94
 

1Z
Z4
20
90
35
 

無
 

無
 

交
大
一
中
 
註
銷
 

GY
EF
40
15
0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16
 
 

2 
11
5-
04
-1
5 
小
型

汽
車
 B
CB
-7
20
6 
盧
○
宏
 

本
田
 

白
 

20
11
 
14
97
 

L1
5A
72
78
33
42
 

無
 

有
 

石
岡
所
 

註
銷
 

GV
02
77
44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43
0 
有
動
保
 

3 
11
5-
04
-2
0 
小
型

汽
車
 3
32
6-
FX
 
謝
○
伶
 

中
華
 

藍
 

19
93
 
28
35
 

4D
R7
-F
B0
25
12
 

無
 

無
 

明
秀
所
 

無
牌
車
 G
W0
27
36
3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4
 
 

4 
11
5-
04
-2
3 
小
型

汽
車
 A
KT
-1
50
6 
楊
○
玟
 

納
智
捷
 
黑
 

20
14
 
19
98
 

G2
0T
FE
20
05
81
7 

無
 

有
 

豐
原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XC
20
12
4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0
7 
有
動
保
 

5 
11
5-
04
-2
9 
小
型

汽
車
 3
15
2-
QG
 
謝
○
廷
 

中
華
 

深
灰
 
20
07
 
15
84
 

4G
18
J0
95
86
0 

無
 

有
 

豐
東
所
 

註
銷
 

GW
03
00
04
5 

臺
北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14
 
有
動
保
 

6 
11
5-
04
-3
0 
小
型

汽
車
 6
27
6-
NM
 
鄭
○
蕁
 

中
華
 

灰
 

20
06
 
15
84
 

4G
18
J0
94
33
5 

無
 

無
 

大
甲
所
 

註
銷
 

GB
WB
61
34
8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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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4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屯

區
場
汽
車

1
7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備
註
 

1 
11
5-
04
-0
2 
小
型

汽
車
 0
06
2-
HK
 
陳
○
鑫
 

福
特
六
和
 黑

 
20
05
 
15
98
 

52
59
10
93
X 

無
 

有
 

大
誠
所
 

註
銷
 

G1
PE
40
24
2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0
5 
有
動
保
 

2 
11
5-
04
-0
3 
小
型

汽
車
 7
96
8-
HF
 
微
○
輝
 

中
華
 

銀
 

20
04
 
19
97
 

4G
63
Z0
44
21
5 

無
 

無
 

立
德
所
 

註
銷
 

GX
01
15
60
1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3 
11
5-
04
-0
3 
小
型

汽
車
 5
86
5-
A6
 
陳
○
晴
 

國
瑞
 

黑
 

20
10
 
23
62
 

2A
ZE
06
55
01
 

無
 

有
 

三
和
所
 

註
銷
 

G9
YB
40
09
6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50
5 
有
動
保
 

4 
11
5-
04
-0
6 
小
型

汽
車
 B
YG
-2
81
7 
蔡
○
昀
 

TO
YO
TA
 

白
 

20
20
 
14
97
 

JT
DK
D3
B3
90
11
40
63
1 

無
 

有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40
86
4 

澎
湖
監
理
站
 

11
50
50
5 
有
動
保
 

5 
11
5-
04
-0
8 
小
型

汽
車
 A
LW
-6
05
0 
李
○
政
 

中
華
 

白
 

20
12
 
15
84
 

4G
18
ET
M0
42
74
A 

無
 

無
 

宏
龍
所
 

註
銷
 

GW
01
37
20
5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6 
11
5-
04
-0
9 
小
型

汽
車
 B
VA
-0
96
5 
柯
○
軒
 

國
瑞
 

白
 

20
22
 
14
96
 

2N
RX
90
20
47
 

無
 

有
 

新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PD
30
56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50
5 
有
動
保
 

7 
11
5-
04
-1
0 
小
型

汽
車
 C
BV
-3
02
9 
謝
○
媃
 

PO
RS
CH
E 

白
 

20
13
 
29
67
 

WP
1Z
ZZ
92
ZE
LA
35
95
5 

無
 

無
 

十
九
甲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OB
10
29
7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0
5 
 

8 
11
5-
04
-1
0 
小
型

汽
車
 B
RV
-7
92
1 
趙
○
礽
 

三
陽
 

紅
黑
 
20
13
 
17
97
 

G4
NB
CU
28
27
01
 

無
 

無
 

四
德
所
 

註
銷
 

GW
03
15
39
0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9 
11
5-
04
-1
1 
小
型

汽
車
 7
33
2-
KZ
 
張
○
松
 

國
瑞
 

深
灰
 
20
04
 
19
98
 

1A
Z3
14
98
83
 

無
 

有
 

勤
工
所
 

註
銷
 

GX
01
20
40
2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有
動
保
 

10
 

11
5-
04
-1
3 
小
型

汽
車
 6
21
8-
P5
 
達
○
工
○

有
○
公
○
 日

產
 

深
綠
 
20
00
 
15
97
 

GA
16
08
69
46
 

無
 

無
 

追
分
所
 

註
銷
 

GW
03
43
40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11
 

11
5-
04
-1
5 
小
型

汽
車
 2
22
9-
MT
 
江
○
鑫
 

日
產
 

黑
 

20
05
 
19
98
 

QR
20
00
10
83
C 

無
 

有
 

新
平
所
 

註
銷
 

GX
04
11
23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有
動
保
 

12
 

11
5-
04
-1
5 
小
型

汽
車
 K
2-
55
61
 
汪
○
融
 

慶
眾
 

白
 

19
96
 
23
70
 

AA
B3
99
37
8 

無
 

無
 

大
里
所
 

註
銷
 

GW
03
30
20
1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13
 

11
5-
04
-2
3 
小
型

汽
車
 8
67
3-
GT
 
阮
○
添
 

福
特
六
和
 黑

灰
 
20
03
 
19
88
 

32
32
63
73
C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W
01
45
18
5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50
5 
 

14
 

11
5-
04
-2
6 
小
型

汽
車
 A
PD
-6
80
5 
譚
○
文
 

FO
RD
 

白
 

20
16
 
14
98
 

MA
JB
XX
MR
KB
GA
68
76
2 

無
 

有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80
93
7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50
5 
有
動
保
 

15
 

11
5-
04
-2
6 
小
型

汽
車
 B
RS
-6
91
5 
張
○
禎
 

ME
RC
ED
ES
 

-B
EN
Z 

銀
 

20
16
 
29
87
 

WD
C2
92
32
41
A0
58
62
2 

無
 

有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40
87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有
動
保
 

16
 

11
5-
04
-2
7 
小
型

汽
車
 X
8-
15
09
 
李
○
豪
 

國
瑞
 

深
綠

銀
 

19
99
 
17
81
 

7K
02
84
33
3 

無
 

無
 

太
平
所
 

註
銷
 

GW
01
33
78
9 

花
蓮
監
理
站
 

11
50
50
5 
 

17
 

11
5-
04
-2
8 
小
型

汽
車
 A
UV
-2
35
3 
劉
○
廷
 

AU
DI
 

銀
 

20
04
 
29
67
 

WA
UZ
ZZ
4L
07
D0
96
91
4 

無
 

有
 

春
社
所
 

註
銷
 

GW
01
94
63
5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有
動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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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4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文
心
場
機
車

4
5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備
註
 

1 
11
5-
04
-0
5 
重
型

機
車
 Y
IF
-5
21
 
江
○
鈴
 

光
陽
 

藍
 

19
99
 
12
4 

SD
25
EC
-1
31
42
6 

無
 

無
 

繼
中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80
91
0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0
 
 

2 
11
5-
04
-0
5 
重
型

機
車
 3
53
-T
EH
 
王
○
民
 

光
陽
 

深
紅

灰
 

20
15
 
12
4 

SR
25
FC
-1
17
70
7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71
10
6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42
0 
 

3 
11
5-
04
-0
6 
重
型

機
車
 J
QE
-4
93
 
洪
○
仁
 

三
陽
 

黑
 

19
95
 
12
4 

FG
43
00
99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3
20
8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42
4 
 

4 
11
5-
04
-0
7 
重
型

機
車
 2
21
-E
LN
 
羅
○
伯
 

山
葉
 

淺
藍
 
20
08
 
10
1 

5W
C-
42
05
59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30
84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4
 
 

5 
11
5-
04
-0
7 
重
型

機
車
 A
ZL
-7
00
 
黃
○
雄
 

光
陽
 

銀
 

19
98
 
12
4 

SD
25
EC
-1
07
27
0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46
7 

士
林
監
理
站
 

11
50
42
4 
 

6 
11
5-
04
-0
7 
重
型

機
車
 E
QK
-3
36
3 
紀
○
全
 

睿
能
 

粉
紅
 
20
18
 
80
0 

RH
MG
SB
T1
0J
00
75
62
8 

無
 

有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46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4
 
有
動
保
 

7 
11
5-
04
-0
9 
重
型

機
車
 M
RQ
-0
23
7 
莊
○
薰
 

山
葉
 

深
紅

色
 

20
18
 
12
4 

E3
X2
E-
05
61
55
 

無
 

無
 

繼
中
所
 

註
銷
 

GX
02
08
15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42
4 
 

8 
11
5-
04
-1
0 
重
型

機
車
 N
QW
-0
79
1 
林
○
麵
 

三
陽
 

深
藍
 
20
22
 
12
4 

DC
18
07
65
 

無
 

無
 

市
政
所
 

註
銷
 

G6
NG
20
74
5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4
 
 

9 
11
5-
04
-1
3 
重
型

機
車
 B
K5
-1
50
 
易
○
田
 

光
陽
 

淺
藍
 
20
04
 
10
1 

SG
20
AA
-6
00
73
2 

無
 

無
 

東
區
所
 

無
牌
車
 
GX
01
13
24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10
 

11
5-
04
-1
4 
重
型

機
車
 B
Q3
-3
86
 
李
○
禎
 

山
葉
 

銀
 

20
03
 
12
4 

5T
Y-
20
24
36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3
23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11
 

11
5-
04
-1
4 
重
型

機
車
 7
80
-B
CH
 
蔣
○
穎
○
 山

葉
 

黑
 

20
07
 
10
1 

E3
92
E-
10
10
90
 

無
 

有
 

正
義
所
 

註
銷
 

G3
RD
30
41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有
動
保
 

12
 

11
5-
04
-1
4 
重
型

機
車
 I
NL
-9
36
 
賴
○
秋
○
 光

陽
 

深
綠
 
20
20
 
80
0 

SA
25
AX
-2
50
30
8 

無
 

無
 

東
信
所
 

註
銷
 

G3
OC
20
32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13
 

11
5-
04
-1
4 
重
型

機
車
 M
YS
-1
73
3 
羅
○
翔
 

山
葉
 

黑
藍
 
20
19
 
12
4 

E3
2D
E-
02
46
62
 

無
 

無
 

公
益
所
 

註
銷
 

GX
01
82
72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14
 

11
5-
04
-1
4 
重
型

機
車
 E
NM
-3
87
3 
張
○
惟
 

睿
能
 

白
 

20
20
 
80
0 

RH
MG
SB
T1
0L
00
34
40
8 

無
 

有
 

東
信
所
 

註
銷
 

GX
01
25
50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有
動
保
 

15
 

11
5-
04
-1
4 
重
型

機
車
 M
PK
-6
28
1 
吳
○
芳
 

三
陽
 

灰
 

20
18
 
12
4 

DY
72
11
02
 

無
 

有
 

繼
中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QF
50
22
8 

東
勢
監
理
分
站
 1
15
04
29
 
有
動
保
 

16
 

11
5-
04
-1
4 
重
型

機
車
 9
70
-J
LG
 
林
○
森
 

三
陽
 

灰
 

20
10
 
12
5 

FD
27
93
31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11
29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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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5-
04
-1
7 
重
型

機
車
 9
08
-N
ZE
 
林
○
蘭
 

光
陽
 

銀
 

20
13
 
12
4 

SJ
25
PD
12
65
21
 

無
 

無
 

立
德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PE
30
12
2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50
5 
 
 

18
 

11
5-
04
-1
8 
重
型

機
車
 3
18
-T
BL
 
陳
○
易
 

模
特
 

動
力
 

黑
 

20
15
 
11
3 

J3
F4
70
77
 

無
 

無
 

文
正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QD
91
02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19
 

11
5-
04
-1
8 
重
型

機
車
 N
BP
-8
62
0 
李
○
滎
 

光
陽
 

白
 

20
19
 
11
1 

SE
22
BK
-2
07
86
1 

無
 

無
 

文
正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QD
80
53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20
 

11
5-
04
-2
0 
重
型

機
車
 0
55
-B
BD
 
翁
○
榮
 

光
陽
 

白
 

20
07
 
10
1 

SG
20
JA
-6
02
25
1 

無
 

無
 

東
區
所
 

無
牌
車
 
GX
01
13
27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21
 

11
5-
04
-2
0 
重
型

機
車
 M
HE
-8
02
2 
張
○
芳
 

山
葉
 

深
紫
 
20
16
 
11
3 

E3
J7
E-
23
63
82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71
13
1 

屏
東
監
理
站
 

11
50
50
5 
 
 

22
 

11
5-
04
-2
0 
重
型

機
車
 M
RB
-3
67
1 
巫
○
如
 

山
葉
 

綠
 

深
灰
 
20
17
 
12
4 

E3
X1
E-
00
91
73
 

無
 

有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3
23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有
動
保
 

23
 

11
5-
04
-2
0 
重
型

機
車
 H
C8
-4
97
 
張
○
誌
 

光
陽
 

深
綠
 
20
00
 
12
4 

SA
25
GA
-1
69
04
1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F
10
19
1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50
5 
 
 

24
 

11
5-
04
-2
0 
重
型

機
車
 6
26
-J
HY
 
傅
○
輝
 

山
葉
 

黑
 

20
11
 
10
1 

E3
E4
E-
53
33
45
 

無
 

有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F
10
18
3 

旗
山
監
理
站
 

11
50
50
5 
有
動
保
 

25
 

11
5-
04
-2
1 
重
型

機
車
 N
RA
-2
00
 
夏
○
安
 

光
陽
 

藍
 

19
98
 
12
4 

SD
25
BB
-1
33
30
7 

無
 

無
 

大
誠
所
 

註
銷
 

G1
PD
21
57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1
 
 
 

26
 

11
5-
04
-2
1 
重
型

機
車
 G
V6
-9
51
 
彭
○
深
 

三
陽
 

綠
 

20
00
 
12
4 

RG
10
80
63
 

無
 

無
 

大
誠
所
 

註
銷
 

G1
PD
21
57
6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11
 
 
 

27
 

11
5-
04
-2
1 
重
型

機
車
 M
VF
-0
05
9 
鄒
○
茹
 

三
陽
 

藍
 

20
19
 
12
4 

DC
00
64
91
 

無
 

無
 

西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NG
10
20
3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11
 
 
 

28
 

11
5-
04
-2
2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LA

F-
61
19
 
黃
○
碩
 

YA
MA
HA
 
黑
 

20
15
 
32
1 

H4
04
E-
00
02
36
5 

有
 

無
 

西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NG
10
21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1
 
 
 

29
 

11
5-
04
-2
3 
重
型

機
車
 5
99
-J
GP
 
楊
○
之
 

光
陽
 

灰
 

20
10
 
17
4 

SJ
40
AA
-1
01
22
9 

無
 

有
 

公
益
所
 

註
銷
 

GW
01
99
98
2 

板
橋
監
理
站
 

11
50
51
1 
有
動
保
 

30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9
97
-E
GU
 
裴
○
南
 

山
葉
 

紅
 

20
08
 
10
1 

E3
90
E-
47
58
75
 

無
 

無
 

市
政
所
 

註
銷
 

G6
NJ
00
26
4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51
1 
 
 

31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P
BD
-7
33
0 
黎
○
勝
 

三
陽
 

深
藍
 
20
10
 
15
0 

DN
51
67
18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47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1
1 
 
 

32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3
27
-B
XK
 
吳
○
然
 

三
陽
 

灰
 

20
07
 
12
5 

FD
02
78
12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47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1
 
 
 

33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N
XP
-6
58
2 
余
○
幃
 

三
陽
 

灰
 

20
24
 
12
4 

DH
59
91
22
 

無
 

無
 

大
墩
所
 

無
牌
車
 
GX
00
06
47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1
 
 
 

34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5
51
-P
GT
 
黃
○
偉
 

山
葉
 

黑
 

20
14
 
12
4 

E3
B8
E-
67
68
05
 

無
 

有
 

大
墩
所
 

註
銷
 

GX
00
06
47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1
 
有
動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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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1
37
-B
QC
 
張
○
智
 

光
陽
 

藍
 

20
07
 
12
4 

SE
25
AA
-1
12
16
0 

無
 

無
 

市
政
所
 

註
銷
 

G6
NJ
00
26
5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1
1 
 
 

36
 

11
5-
04
-2
6 
重
型

機
車
 3
10
-T
AL
 
陳
○
利
 

光
陽
 

黑
 

20
14
 
12
1 

SE
24
BC
-2
01
35
1 

無
 

無
 

南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PG
80
18
6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1
5 
 
 

37
 

11
5-
04
-2
6 
重
型

機
車
 1
93
-L
NB
 
林
○
君
 

三
陽
 

灰
 

20
11
 
12
5 

DY
51
77
90
 

無
 

無
 

南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PF
60
27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5
 
 
 

38
 

11
5-
04
-2
7 
重
型

機
車
 M
EE
-9
78
8 
莊
○
珍
 

山
葉
 

白
 

20
16
 
12
4 

E3
M6
E-
02
82
17
 

有
 

無
 

西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ND
70
97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5
 
 
 

39
 

11
5-
04
-2
7 
重
型

機
車
 0
91
-P
YM
 
陳
○
仁
 

光
陽
 

藍
白
 
20
15
 
12
4 

SJ
25
KA
-3
46
65
8 

無
 

無
 

文
正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QD
60
63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5
 
 
 

40
 

11
5-
04
-2
7 
重
型

機
車
 M
2H
-1
06
 
日
○
鑫
○

產
○
 

光
陽
 

銀
 

20
06
 
12
4 

SA
25
GL
-1
10
22
8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E
40
25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5
 
 
 

41
 

11
5-
04
-2
7 
重
型

機
車
 7
30
-D
SW
 
楊
○
慧
 

光
陽
 

粉
紅
 
20
08
 
10
1 

SG
20
AB
-A
21
91
6 

無
 

無
 

健
康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ME
60
15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5
 
 
 

42
 

11
5-
04
-2
7 
重
型

機
車
 N
Y7
-5
96
 
葉
○
訓
 

山
葉
 

銀
 

20
03
 
10
1 

5W
C-
11
10
32
 

無
 

無
 

健
康
所
 

註
銷
 

GX
01
73
15
1 

花
蓮
監
理
站
 

11
50
51
5 
 
 

43
 

11
5-
04
-2
8 
重
型

機
車
 0
95
-J
HM
 
張
○
萍
 

三
陽
 

白
 

20
11
 
12
5 

DY
50
23
95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40
73
6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1
5 
 
 

44
 

11
5-
04
-2
8 
重
型

機
車
 M
TG
-6
51
7 
王
○
偉
 

三
陽
 

銀
 

20
17
 
10
1 

KX
20
15
92
 

無
 

有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3
22
3 

苓
雅
監
理
站
 

11
50
51
5 
有
動
保
 

45
 

11
5-
04
-3
0 
重
型

機
車
 0
79
-D
PN
 
蔡
○
駿
 

三
陽
 

灰
黑
 
20
08
 
12
5 

KC
75
89
57
 

無
 

無
 

大
墩
所
 

無
牌
車
 
GX
00
06
47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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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4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崇
德
場
機
車

5
0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備
註
 

1 
11
5-
04
-0
2 
重
型

機
車
 Y
EG
-2
66
 
劉
○
明
 

山
葉
 

黑
 

20
04
 
12
4 

5Y
R-
10
04
47
 

無
 

無
 

馬
岡
所
 

註
銷
 

GX
00
38
47
2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17
 

 

2 
11
5-
04
-0
2 
重
型

機
車
 7
98
-G
QA
 
吳
○
修
 

山
葉
 

白
 

20
08
 
12
4 

E3
94
E-
24
33
58
 

無
 

有
 

馬
岡
所
 

註
銷
 

GX
00
38
47
1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41
7 

有
動
保
 

3 
11
5-
04
-0
4 
重
型

機
車
 N
YS
-9
79
1 
陳
○
惠
 

三
陽
 

白
黑
 
20
15
 
12
4 

DH
00
53
96
 

無
 

有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E
60
30
8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42
0 

有
動
保
 

4 
11
5-
04
-0
4 
重
型

機
車
 7
18
-E
JG
 
簡
○
華
 

光
陽
 

白
 

20
08
 
12
4 

SR
25
AA
-1
05
26
5 

無
 

有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F
00
14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0
 
有
動
保
 

5 
11
5-
04
-0
4 
重
型

機
車
 5
08
-L
KM
 
林
○
琬
 

光
陽
 

橙
黃

白
 

20
12
 
12
4 

SJ
25
KA
-2
28
48
0 

無
 

有
 

四
平
所
 

註
銷
 

GW
04
43
26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0
 
有
動
保
 

6 
11
5-
04
-0
4 
重
型

機
車
 N
7R
-8
07
 
謝
○
富
 

山
葉
 

黑
 

20
06
 
10
1 

5S
K-
60
01
50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E
40
61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0
 

 

7 
11
5-
04
-0
6 
重
型

機
車
 M
CD
-9
99
6 
尤
○
擇
 

睿
能
 

白
 

20
16
 
85
8 

RH
MG
RS
T1
0G
00
09
83
1 

有
 

無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D
30
60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0
 

 

8 
11
5-
04
-0
6 
重
型

機
車
 M
PQ
-5
78
6 
簡
○
英
 

光
陽
 

黑
 

20
17
 
11
1 

SE
22
BG
-2
08
29
8 

無
 

有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E
40
14
6 

花
蓮
監
理
站
 

11
50
42
0 

有
動
保
 

9 
11
5-
04
-0
6 
重
型

機
車
 E
NB
-0
56
6 
李
○
吉
 

睿
能
 

白
 

20
19
 
80
0 

RH
MG
SB
T1
0K
01
20
61
7 

無
 

無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0
IS
30
01
0 

新
竹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0
 

 

10
 

11
5-
04
-0
7 
重
型

機
車
 N
GP
-6
09
5 
張
○
錦
 

光
陽
 

白
 

20
20
 
10
1 

SN
20
PB
-1
60
60
2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E
50
10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2
 

 

11
 

11
5-
04
-0
7 
重
型

機
車
 6
98
-T
BH
 
陳
○
甫
 

三
陽
 

白
 

20
14
 
12
5 

DY
23
52
03
 

無
 

無
 

民
權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OG
50
25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2
 

 

12
 

11
5-
04
-0
8 
重
型

機
車
 J
UQ
-4
80
 
黃
○
昌
 

三
陽
 

黑
 

19
92
 
12
4 

FG
07
41
77
 

無
 

無
 

大
誠
所
 

註
銷
 

G1
PD
21
57
2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42
2 

 

13
 

11
5-
04
-0
8 
重
型

機
車
 N
UN
-8
08
7 
吳
○
怡
 

光
陽
 

白
 

20
22
 
11
1 

SE
22
BP
-2
06
64
0 

無
 

無
 

松
安
所
 

註
銷
 

G5
ME
50
37
1 

臺
北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2
 

 

14
 

11
5-
04
-0
8 
重
型

機
車
 P
6E
-6
80
 
蘇
○
顯
 

山
葉
 

深
灰

銀
 

20
06
 
12
4 

E3
95
E-
10
20
59
 

無
 

無
 

大
誠
所
 

註
銷
 

G1
PD
21
57
3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42
2 

 

15
 

11
5-
04
-1
2 
重
型

機
車
 8
23
-B
CM
 
洪
○
銘
 

光
陽
 

淺
藍
 
20
07
 
10
1 

SG
20
AB
-8
90
01
8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X
01
17
58
7 

臺
中
市
監
理
所
 1
15
04
27
 

 

16
 

11
5-
04
-1
2 
重
型

機
車
 9
62
-E
JH
 
裴
○
莉
 

山
葉
 

白
 

20
08
 
10
1 

E3
90
E-
47
34
70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X
01
17
59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7
 

 

17
 

11
5-
04
-1
2 
輕
型

機
車
 T
F8
-3
58
 
邱
○
福
 

山
葉
 

深
灰

黑
 

20
04
 
49
 

5S
T-
23
29
09
 

無
 

無
 

何
安
所
 

註
銷
 

G6
QG
21
61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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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1
5-
04
-1
2 
重
型

機
車
 6
81
-J
MU
 
黎
○
孝
 

山
葉
 

白
 

20
11
 
11
3 

E3
E6
E-
20
57
46
 

無
 

無
 

水
湳
所
 

註
銷
 

G5
QE
20
11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7
 

 

19
 

11
5-
04
-1
2 
重
型

機
車
 1
51
-E
NE
 
潘
○
水
 

山
葉
 

紅
 

20
08
 
10
1 

E3
90
E-
41
66
70
 

無
 

無
 

東
區
所
 

無
牌
車
 
GX
01
13
23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7
 

 

20
 

11
5-
04
-1
2 
重
型

機
車
 B
XU
-1
73
 
邱
○
政
 

三
陽
 

銀
 

19
99
 
12
4 

RU
00
93
06
 

無
 

無
 

立
人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OF
80
15
4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42
7 

 

21
 

11
5-
04
-1
2 
重
型

機
車
 M
2A
-6
61
 
沈
○
慧
 

山
葉
 

黑
銀
 
20
05
 
10
1 

5S
K-
51
74
20
 

無
 

無
 

立
人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OF
70
39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42
7 

 

22
 

11
5-
04
-1
2 
重
型

機
車
 5
03
-E
LT
 
鄭
○
綢
 

三
陽
 

黑
 

20
08
 
12
5 

FD
11
61
05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3
14
4 

埔
里
監
理
分
站
 1
15
04
27
 

 

23
 

11
5-
04
-1
5 
重
型

機
車
 N
MR
-9
65
8 
陳
○
如
 

光
陽
 

深
灰
 
20
20
 
12
4 

SJ
25
TJ
-1
24
21
2 

無
 

有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3
21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有
動
保
 

24
 

11
5-
04
-1
6 
重
型

機
車
 F
A3
-2
30
 
許
○
豪
 

山
葉
 

紅
 

20
00
 
12
5 

4T
E-
60
40
71
 

無
 

無
 

何
安
所
 

無
牌
車
 
GY
00
02
56
2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42
9 

 

25
 

11
5-
04
-1
6 
重
型

機
車
 M
RM
-8
86
1 
陳
○
汝
 

睿
能
 

藍
 

20
17
 
80
0 

RH
MG
SB
T1
0H
00
25
54
2 

無
 

無
 

何
安
所
 

無
牌
車
 
GY
00
02
56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26
 

11
5-
04
-1
7 
重
型

機
車
 6
10
-N
YV
 
劉
○
熙
 

三
陽
 

紅
白
 
20
14
 
12
5 

KZ
33
48
61
 

無
 

無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E
90
29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27
 

11
5-
04
-1
7 
重
型

機
車
 8
68
-D
RU
 
李
○
輝
 

山
葉
 

白
 

20
08
 
10
1 

E3
90
E-
38
40
92
 

無
 

無
 

永
興
所
 

註
銷
 

G2
ME
10
58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29
 

 

28
 

11
5-
04
-1
9 
重
型

機
車
 8
75
-N
TN
 
饒
○
菱
 

山
葉
 

黑
 

20
13
 
12
4 

E3
B8
E-
65
34
48
 

無
 

無
 

西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PH
70
28
4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4
 

 

29
 

11
5-
04
-2
1 
重
型

機
車
 9
39
-D
RH
 
鄧
○
明
 

光
陽
 

銀
 

20
08
 
12
4 

SA
25
GP
-1
42
93
2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X
01
13
27
5 

埔
里
監
理
分
站
 1
15
05
06
 

 

30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5
18
-L
QC
 
李
○
豐
 

光
陽
 

銀
 

20
12
 
12
4 

SJ
25
PE
-1
01
04
1 

無
 

無
 

育
才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PF
20
31
8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0
8 

 

31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7
73
-L
LU
 
林
○
毅
 

山
葉
 

白
 

20
12
 
12
4 

E3
K6
E-
04
59
32
 

無
 

無
 

育
才
所
 

註
銷
 

G2
PG
00
27
7 

臺
北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50
8 

 

32
 

11
5-
04
-2
4 
重
型

機
車
 M
DU
-0
83
7 
許
○
𣑯
○
 三

陽
 

藍
白
 
20
15
 
12
4 

KZ
41
56
90
 

無
 

無
 

育
才
所
 

註
銷
 

G2
PE
70
84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8
 

 

33
 

11
5-
04
-2
5 
重
型

機
車
 3
FC
-7
37
 
尤
○
林
 

山
葉
 

淺
紫
 
20
06
 
12
5 

4T
E-
47
90
72
 

無
 

無
 

二
分
警
備

隊
 

註
銷
 

GW
01
26
14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8
 

 

34
 

11
5-
04
-2
5 
重
型

機
車
 X
KD
-7
83
 
葉
○
義
 

山
葉
 

黑
 

19
99
 
82
 

4X
B-
10
64
55
 

無
 

無
 

二
分
警
備

隊
 

註
銷
 

G2
AA
50
11
8 

屏
東
監
理
站
 

11
50
50
8 

 

35
 

11
5-
04
-2
5 
重
型

機
車
 M
RQ
-5
66
3 
張
○
仁
 

三
陽
 

黑
 

20
08
 
14
9 

RV
00
58
72
 

無
 

無
 

二
分
警
備

隊
 

酒
駕

(毒
駕
) 

G2
AA
40
15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8
 

 

36
 

11
5-
04
-2
5 
重
型

機
車
 1
07
-J
NL
 
游
○
禾
 

光
陽
 

白
 

20
12
 
11
1 

SE
22
BC
-1
13
54
6 

無
 

無
 

永
興
所
 

無
牌
車
 
GW
00
96
06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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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1
5-
04
-2
6 
重
型

機
車
 9
79
-N
VP
 
全
○
葳
 

摩
特
動

力
 

紅
 

20
13
 
11
3 

J3
F2
34
00
 

無
 

無
 

馬
岡
所
 

註
銷
 

GX
00
38
47
4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51
1 

 

38
 

11
5-
04
-2
6 
重
型

機
車
 M
DR
-1
89
0 
李
○
亮
 

三
陽
 

藍
 

20
06
 
10
1 

KK
39
81
38
 

無
 

有
 

六
寶
所
 

註
銷
 

GF
RA
00
04
8 

金
門
監
理
站
 

11
50
51
1 

有
動
保
 

39
 

11
5-
04
-2
6 
重
型

機
車
 9
93
-J
QH
 
阮
○
華
 

三
陽
 

灰
 

20
11
 
12
5 

DF
02
21
00
 

無
 

無
 

潭
子
所
 

註
銷
 

GF
QC
70
20
0 

中
壢
監
理
站
 

11
50
51
1 

 

40
 

11
5-
04
-2
6 
重
型

機
車
 3
96
-E
KE
 
林
○
珍
 

三
陽
 

銀
 

20
08
 
10
1 

KK
53
66
88
 

無
 

無
 

馬
岡
所
 

酒
駕

(毒
駕
) 

GF
OB
70
42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51
1 

 

41
 

11
5-
04
-2
6 
重
型

機
車
 N
DT
-8
75
8 
黃
○
智
 

光
陽
 

銀
 

20
20
 
10
1 

SN
20
PD
-1
06
09
3 

無
 

無
 

潭
子
所
 

酒
駕

(毒
駕
) 

GF
QC
20
41
8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1
1 

 

42
 

11
5-
04
-2
8 
重
型

機
車
 0
91
-N
VR
 
黃
○
璽
 

三
陽
 

藍
 

20
13
 
12
5 

DY
52
85
81
 

無
 

有
 

文
正
所
 

註
銷
 

G2
QE
20
46
7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51
3 

有
動
保
 

43
 

11
5-
04
-2
8 
重
型

機
車
 A
EC
-7
26
7 
林
○
一
 

摩
特
動

力
 

灰
白
 
20
15
 
12
4 

XC
F1
10
25
 

無
 

有
 

水
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QD
30
63
3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51
3 

有
動
保
 

44
 

11
5-
04
-2
9 
重
型

機
車
 5
19
-M
NK
 
許
○
姿
 

宏
佳
騰
 黑

 
20
12
 
12
4 

T2
5I
00
06
40
 

無
 

無
 

永
興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MG
00
80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3
 

 

45
 

11
5-
04
-2
9 
重
型

機
車
 5
50
-M
DY
 
龍
○
妍
 

山
葉
 

黑
 

20
13
 
12
4 

E3
K6
E-
06
24
87
 

無
 

有
 

永
興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ME
70
59
6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51
3 

有
動
保
 

46
 

11
5-
04
-2
9 
重
型

機
車
 5
GP
-1
51
 

 
三
陽
 

白
 

20
07
 
10
1 

KK
90
37
79
 

無
 

無
 

永
興
所
 

註
銷
 

G2
MF
70
59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3
 

 

47
 

11
5-
04
-2
9 
重
型

機
車
 M
LM
-1
69
2 
鍾
○
芠
 

光
陽
 

灰
 

20
17
 
12
4 

SJ
25
KL
-1
35
66
7 

無
 

無
 

永
興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ME
80
46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3
 

 

48
 

11
5-
04
-2
9 
重
型

機
車
 8
83
-N
VV
 
顏
○
慶
 

光
陽
 

黑
 

20
14
 
12
4 

SJ
25
KB
-3
09
16
8 

無
 

無
 

民
權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OE
71
75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3
 

 

49
 

11
5-
04
-2
9 
重
型

機
車
 N
8R
-1
79
 
鄭
○
 

山
葉
 

黃
 

20
06
 
10
1 

E3
90
E-
10
60
38
 

無
 

無
 

文
昌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NE
50
30
7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1
3 

 

50
 

11
5-
04
-3
0 
重
型

機
車
 8
06
-L
QQ
 
購
○
機
○

行
 

山
葉
 

黑
 

20
12
 
12
4 

E3
K6
E-
03
17
48
 

無
 

無
 

立
人
所
 

其
他
 

GV
03
57
63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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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4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豐
原
場
機
車

1
0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備
註
 

1 
11
5-
04
-1
1 
重
型

機
車
 J
87
-0
76
 
陶
○
含
 

光
陽
 

銀
 

20
03
 
10
1 

SG
20
AB
-1
62
18
7 

無
 

無
 

安
寧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OB
50
28
3 

中
壢
監
理
站
 

11
50
42
7 
 

2 
11
5-
04
-1
1 
重
型

機
車
 N
VG
-5
71
0 
陳
○
旻
 

光
陽
 

紫
黑
 
20
23
 
12
4 

SZ
25
AA
-1
16
35
2 

無
 

無
 

安
寧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OB
30
28
7 

嘉
義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7
 
 

3 
11
5-
04
-1
1 
重
型

機
車
 E
QU
-2
18
8 
卓
○
寶
 

睿
能
 

深
灰
 
20
23
 
90
0 

RH
MG
SM
T1
0P
00
02
48
5 

無
 

無
 

安
寧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OB
10
13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4
27
 
 

4 
11
5-
04
-1
1 
重
型

機
車
 J
V3
-4
72
 
顏
○
珍
 

光
陽
 

黑
 

19
97
 
12
4 

SA
25
GA
-1
03
15
7 

無
 

無
 

安
寧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OB
70
04
4 

埔
里
監
理
分
站
 1
15
04
27
 
 

5 
11
5-
04
-1
1 
重
型

機
車
 M
WQ
-0
70
3 
楊
○
 

光
陽
 

白
 

20
18
 
11
1 

SE
22
BL
-2
01
40
8 

無
 

有
 

安
寧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OB
40
17
1 

屏
東
監
理
站
 

11
50
42
7 
有
動
保
 

6 
11
5-
04
-1
5 
重
型

機
車
 7
GW
-1
98
 
劉
○
均
 

三
陽
 

黃
 

20
06
 
10
1 

KK
89
38
13
 

有
 

無
 

石
岡
所
 

酒
駕

(毒
駕
) 

GV
02
77
43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4
30
 
 

7 
11
5-
04
-1
8 
重
型

機
車
 M
WG
-2
83
9 
鄭
○
峻
 

光
陽
 

黑
 

20
19
 
12
4 

SJ
25
KS
-2
29
38
5 

無
 

無
 

清
泉
所
 

註
銷
 

GA
SB
80
04
4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50
4 
 

8 
11
5-
04
-1
8 
重
型

機
車
 6
60
-L
QD
 
唐
○
珮
 

光
陽
 

紅
 

20
12
 
11
1 

SE
22
BA
-3
02
10
8 

無
 

無
 

清
泉
所
 

註
銷
 

GA
SB
30
67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4
 
 

9 
11
5-
04
-1
8 
重
型

機
車
 2
58
-H
MD
 
林
○
君
 

山
葉
 

紅
 

20
10
 
12
4 

E3
B2
E-
40
34
78
 

無
 

無
 

清
泉
所
 

註
銷
 

GA
SB
50
10
0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4
 
 

10
 

11
5-
04
-2
3 
重
型

機
車
 0
25
-C
RG
 
蔡
○
恩
 

山
葉
 

白
 

20
07
 
10
1 

E3
90
E-
19
25
01
 

無
 

無
 

豐
原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XB
90
21
4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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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年

4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屯
區
場
機
車

1
2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備
註
 

1 
11
5-
04
-0
2 
重
型

機
車
 B
WG
-2
52
 
劉
○
廷
 

三
陽
 

銀
 

19
99
 
12
4 

KN
02
96
90
 

無
 

無
 

內
新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TB
40
78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2 
11
5-
04
-0
2 
重
型

機
車
 M
GQ
-0
97
2 
陳
○
華
 

光
陽
 

白
銀
 
20
16
 
12
4 

SW
25
DB
-2
04
93
5 

無
 

無
 

內
新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TB
30
71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3 
11
5-
04
-0
2 
重
型

機
車
 M
FD
-1
25
9 
裴
○
南
 

摩
特
動

力
 

白
 

20
16
 
11
3 

J3
F6
99
19
 

無
 

無
 

大
里
所
 

註
銷
 

G8
RC
10
09
8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50
5 
 

4 
11
5-
04
-0
2 
重
型

機
車
 M
LL
-0
73
3 
偉
○
車
○

有
○
公
○
 山

葉
 

深
紅

灰
 

20
16
 
12
4 

E3
W2
E-
02
88
79
 

無
 

無
 

內
新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TC
70
20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5 
11
5-
04
-0
3 
重
型

機
車
 M
EQ
-5
89
1 
邱
○
軒
 

光
陽
 

白
藍
 
20
16
 
12
4 

SW
25
BD
-1
27
18
2 

無
 

無
 

瑞
井
所
 

酒
駕

(毒
駕
) 

G9
XA
50
99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6 
11
5-
04
-0
8 
重
型

機
車
 7
19
-N
WU
 
招
○
勛
 

光
陽
 

棕
 

20
14
 
12
4 

SJ
25
KB
-3
37
12
7 

無
 

無
 

頭
汴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MA
90
79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7 
11
5-
04
-0
8 
重
型

機
車
 N
SG
-0
21
9 
張
○
琪
 

光
陽
 

銀
 

20
22
 
12
4 

SJ
25
XR
-1
01
34
1 

無
 

無
 

頭
汴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MB
10
09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8 
11
5-
04
-0
9 
重
型

機
車
 1
61
-E
LY
 
阮
○
君
 

光
陽
 

藍
白
 
20
08
 
12
4 

SD
25
UC
-3
02
83
7 

無
 

無
 

新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PD
00
73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9 
11
5-
04
-0
9 
重
型

機
車
 G
6A
-8
87
 
蔡
○
玲
 

山
葉
 

銀
 

20
05
 
12
5 

4T
E-
44
64
23
 

無
 

無
 

新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PE
80
26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10
 

11
5-
04
-0
9 
重
型

機
車
 7
65
-N
ZU
 
張
○
發
○
 光

陽
 

紅
灰
 
20
14
 
14
9 

SW
30
AA
-1
01
49
0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C
PE
80
27
1 

新
竹
市
監
理
站
 1
15
05
05
 
 

11
 

11
5-
04
-2
5 
重
型

機
車
 M
26
-3
36
 
郭
○
榮
 

山
葉
 

銀
 

20
04
 
12
4 

5Y
R-
10
07
30
 

無
 

無
 

犁
份
所
 

註
銷
 

GW
03
64
99
5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5
05
 
 

12
 

11
5-
04
-2
5 
重
型

機
車
 3
80
-D
QQ
 
張
○
俊
○
 山

葉
 

紅
 

20
08
 
10
1 

E3
90
E-
39
95
53
 

無
 

無
 

五
光
所
 

酒
駕

(毒
駕
) 

G9
OA
90
05
2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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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3935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冠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

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吳冠霖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以114年8月28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75117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5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局

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3940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謝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書

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謝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經

本局以114年12月19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995213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

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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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3941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苑綾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

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吳苑綾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以114年7月17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612601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

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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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82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NGUYEN TRONG THUY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

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NGUYEN TRONG THUY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

第2項案件，經本局以114年9月30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68790號處分

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

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7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鄧景方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

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鄧景方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以114年10月13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84246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

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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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9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DINH VAN SON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 

、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 

，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DINH VAN SON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14年11月7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82600號處分書，裁

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

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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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101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洧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

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黃洧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以114年8月22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659924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5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

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

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鄧駿弘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催繳案件，因受處分

人籍設戶政事務所，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鄧駿弘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4年7月31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68789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

案。因受處分人籍設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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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李竣孙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催繳案件，因受處分

人籍設戶政事務所，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李竣孙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4年7月28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66921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

案。因受處分人籍設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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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李盈志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催繳案件，因受處分

人籍設戶政事務所，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李盈志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4年7月3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498551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4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

案。因受處分人籍設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賴漢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催繳案件，因受處分

人籍設戶政事務所，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賴漢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4年7月4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53753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

因受處分人籍設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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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陳志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催繳案件，因受處分

人籍設戶政事務所，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陳志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4年8月22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76271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

因受處分人籍設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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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6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紀宥丞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催繳案件，因受處分

人籍設戶政事務所，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紀宥丞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4年9月12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79937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

案。因受處分人籍設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胡哲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催繳案件，因受處分

人籍設戶政事務所，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胡哲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4年10月9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8067111號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

案。因受處分人籍設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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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8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施珮綸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催繳案件，因受處分

人籍設戶政事務所，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施珮綸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4年7月29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067504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

案。因受處分人籍設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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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0929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NGUYEN VAN CUONG（阮文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

催繳案件，因受處分人已離境，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NGUYEN VAN CUONG（阮文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1第2項案件，經本局於113年11月4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3007 

5054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

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已離境，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催繳書函、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44690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張建志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

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張建志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5年5月22日中市警刑字第114007632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

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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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1500610551號 

主旨：新增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新增臺中榮民總醫院吳書羽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指定效

期為115年5月21日至121年5月20日。 

二、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精神衛生法、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或其他醫師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

本局得廢止其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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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1500648011號 

主旨：展延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之有效期間。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展延維新醫療社團法人台中維新醫院闕清模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

科醫師，指定效期為115年7月4日至121年7月3日。 

二、展延維新醫療社團法人台中維新醫院許景琦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

科醫師，指定效期為115年12月31日至121年12月30日。 

三、展延維新醫療社團法人台中維新醫院蔡昇宏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

科醫師，指定效期為115年12月16日至121年12月15日。 

四、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精神衛生法、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或其他醫師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

本局得廢止其指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150062167號 

主旨：公告本局115年5月22日制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事）機構錄影

設備設置管理行政指引」。 

依據：衛生福利部104年1月30日「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及115年5月

13日「研商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措施討論會議」紀錄訂定。 

公告事項：旨揭指引請逕至本局網站下載（路徑：首頁>公告訊息>最新消息，

網址：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3282470/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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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2878號 

主旨：公示送達林士源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到檢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林士源君（所有車輛，車牌號碼：BUR-7007）於115年度違反

噪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通知到檢，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

致其通知到檢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5】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3648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賴婕安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到檢或陳述意見

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賴婕安君(所有車輛，車牌號碼：383-MEV)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3條規定，本局依法通知到檢；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知到

檢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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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66250】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4411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潘翔鈺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到檢或陳述意見

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潘翔鈺君(所有車輛，車牌號碼：MRY-6871)違反噪音管制法

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通知到檢；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知到

檢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50】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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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4532號 

主旨：公示送達卓岳廷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陳述意見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卓岳廷君於115年度違反噪音管制法第11條規定，本局依法通

知陳述意見；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知陳述意見函無法送達 

，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4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4535號 

主旨：公示送達李睿騰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李睿騰君於114年度違反噪音管制法第11條規定，本局依法裁

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

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4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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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45351號 

主旨：公示送達李昆哲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李昆哲君於114年度違反噪音管制法第11條規定，本局依法裁

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

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4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6205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葉水松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到檢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葉水松君(所有車輛，車牌號碼：AEQ-0301)違反噪音管制法

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通知到檢；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知到

檢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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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6315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謝仁智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到檢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謝仁智君(所有車輛，車牌號碼：KE5-262)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13條規定，本局依法通知到檢；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知到

檢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50】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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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64546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臺中市汽車定檢管理

及低污染車輛推廣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中華民國115年4月29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未定檢汽車明信片印製及通知作業。 

(二)辦理未定檢汽車明信片收退件與鍵檔管理。 

(三)協助辦理未定檢及初驗不合格未複驗之汽車(車號)陳述意見通知文

件(包含外縣市查獲、已處分再通知等稽查作業所獲知車號)。 

(四)協助辦理未定檢及初驗不合格未複驗之汽車(車號)或其戶籍告發處

分作業、處分後催繳、未繳款案件移送強制執行、註銷車籍牌照之

相關作業。 

(五)辦理已核證汽車檢驗站變更及新設汽車檢驗站申請事宜及現勘作

業。 

(六)辦理已核證汽車檢驗站查核(包括排氣分析儀氣體比對查核)及輔導

作業。 

(七)辦理與公證單位合作排氣分析儀檢校作業。 

(八)提供汽車排氣檢驗專網及管理資料庫系統服務並做汽車排氣檢驗E

化通知簡訊規劃。 

(九)辦理汽車排氣檢驗站匿名實車查核作業。 

(十)辦理環境部汽車排氣定期檢驗資訊管理系統及車籍查詢系統資料更

新維護作業。 

(十一)辦理已認證汽車排氣檢驗站之考核作業。 

(十二)協助辦理電動汽車直流式充電站(快充站)推廣建置。 

(十三)辦理充電站消防安全宣導。 

(十四)辦理電動二輪車充電站(舊式及微型電動二輪車)維護計畫。 

(十五)辦理電動車輛充電設施設置補助相關審核、核銷作業。 

(十六)辦理電動車輛充電設施設置補助案(109至114年)巡檢及清單彙整

作業。 

(十七)協助調查統計本市各機關所屬公務機車數量、比例、購置時間、

使用年限等相關資料。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夏字第 5 期 

 167 

(十八)辦理本市電動車充電設施普查工作。 

(十九)蒐集國內外推動低污染交通運具、綠色運輸及建置綠能交通環境

之資料。 

(二十)辦理公務低污染車輛調查統計及運行資料收集工作。 

(二十一)辦理本局「臺中ㄅㄨㄅㄨ網」汽車定檢、充電站資訊維護、更

新作業。 

(二十二)協助辦理校園共享機車媒合作業。 

(二十三)協助辦理國際無車日宣導活動。 

(二十四)配合辦理低污染車輛宣導活動。 

(二十五)協助辦理野餐日低碳永續宣導活動。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訂定契約內容辦理 

，依法公告周知。 

四、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洽詢本局空氣品賥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分機66209)。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1717562號 

主旨：公告陳文怡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文怡。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79號。 

三、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3005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誠代書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英西一街62之1號。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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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1784802號 

主旨：公告張美雪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美雪。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80號。 

三、證書字號：(112)台內地登字第02956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張美雪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三段150號。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1854512號 

主旨：公告林素靖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素靖。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81號。 

三、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03849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林素靖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帄區仁和街21號。 

六、備註：原開業執照（111）中市地士字第002152號，於115年5月10日因

有效期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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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1725782號 

主旨：公告註銷江秀雲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江秀雲。 

二、執照字號：(111)中市地士字第00216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江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南昌街24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5月24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1759042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文川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文川。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485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劉文川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自由路3段241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5月27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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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1809992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慶章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慶章。 

二、執照字號：（108）中市地士字第00192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誠隆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456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1827882號 

主旨：公告註銷蔡瑞坤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瑞坤。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000325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蔡瑞坤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霧峰區大同路7-1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5月31日止），未依規定辦

理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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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226552號 

主旨：公告註銷蔡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鑫。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432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5月23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226563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慶隆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慶隆。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417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芳洋企業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大里區金城里向學一路5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5月24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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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181810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郭世琛開業證書換證及共同執業人變更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郭世琛。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地估字第000017號(換發，印製編號：000447)。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鼎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十樓之3。 

五、有效期限至119年8月28日。 

六、備註：共同執業人變更(變更前－蔡連春、黃義宏；變更後－蔡連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181849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蔡連春開業證書換證及共同執業人變更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連春。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4號(換發，印製編號：000448)。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鼎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十樓之3。 

五、有效期限至119年8月25日。 

六、備註：共同執業人變更(變更前－郭世琛、黃義宏；變更後－郭世琛)。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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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181893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陳岳嶺開業證書換證及共同執業人變更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岳嶺。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5號(換發，印製編號：000449)。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十樓之1。 

五、有效期限至119年8月28日。 

六、備註：共同執業人變更(變更前－曾郁凱、章志鵬、張祝嘉、張鈞凱；

變更後－曾郁凱、章志鵬、張祝嘉、張鈞凱、黃義宏)。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181908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黃義宏事務所名稱、地址及共同執業人變更。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9條及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義宏。 

二、證書字號：(105)中市地估字第000089號(換發，印製編號：000450)。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十樓之1。 

五、備註： 

(一)共同執業人變更（變更前－郭世琛、蔡連春；變更後－陳岳嶺、曾

郁凱、章志鵬、張祝嘉、張鈞凱）。 

(二)原事務所名稱：鼎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三)原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十樓之3。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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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1501785811號 

附件：臺中市商店街區管理輔導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商店街區管理輔導自治條例第十條」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7款第3目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商店街區管理輔導自治條例第十條」草案如附件。本案

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線上服務帄台→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科。 

(二)地址：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31618 

(四)傳真：04-22297657 

(五)電子郵件：s89027179321@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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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商店街區管理輔導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自一百年

十一月十八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二二三七六八號令訂定發布後，迄

今未修正。為強化本市商店街區管理規約之自治事項管理作為，預防商

店街區內發生公共安全災害及食品衛生之情事，爰參酌「臺中市攤販集

中區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及考量商店街區實際經營型態，新增商店

街區之管理規約應納入定期辦理消防設備教育訓練及商店街區發生緊急

事件之應變措施，且食品業者應符合食品衛生安全之相關規定，未將其

納入並依規辦理者，本局得不給予評鑑相關獎勵，進行本自治條例第十

條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條  管委會對於商店

街區管理自治事項，應

依管理規約辦理；收取

管理費並應報本局核定 

。 

前項管理規約應包

含下列事項，未將其納

入並依規辦理者，本局

得不給予評鑑相關獎

勵： 

一、定期辦理消防設備

教育訓練。 

二、商店街區發生緊急

事件之應變措施。 

三、食品業者應符合食

品衛生法規相關規

定。 

第十條  管委會對於商店

街區管理自治事項，應

依管理規約辦理；收取

管理費並應報本局核定 

。 

一、為提升本市商店街區

公共安全及食品衛生 

，爰新增商店街區之

管理規約之規範，參

酌「臺中市攤販集中

區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及考量商店街

區實際經營型態，新

增商店街區之管理規

約應納入定期辦理消

防設備教育訓練及商

圈發生緊急事件之應

變措施，且食品業者

應依符合食品衛生安

全之相關規定。 

二、管委會未配合辦理者 

，本局得不給予商店

街區評鑑相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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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管字第115018361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公共場所防止隱藏式攝錄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3條第1項規定。 

三、訂定「臺中市公共場所防止隱藏式攝錄管理辦法」草案(函草案總說明 

、草案條文及草案逐條說明)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

址：https://www.legal.taichung.gov.tw/)>「線上服務帄台」>「臺

中市政府自治法規提案查詢」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使用管理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4363。 

(四)傳真：04-23274995。 

(五)電子郵件：fang82114@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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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為周延保障民眾隱私權及配合日新月異之公共場所種類，訂定

應依本辦法實施隱藏式攝錄自主巡檢之公共場所範圍，並以附表明定各

該公共場所及其管理機關；另為配合實務運作所需，隱藏式攝錄自主巡

檢之管理義務人規避、妨礙、拒絕管理機關檢查時，管理機關得實施行

政指導，以落實隱藏式攝錄自主巡檢，爰訂定本辦法，條文計九條，其

要點如下： 

一、立法目的及隱藏式攝錄設備之定義。（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場所之管理責任主體、自主巡檢責任及資料應保存年限；必要

時，管理機關得要求增加巡檢次數，並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訂定自

主巡檢紀錄表之格式。（草案第三條） 

四、適用場所之重點巡檢區域。（草案第四條） 

五、管理機關得實施相關行政檢查，管理義務人頇配合。（草案第五條） 

六、發現疑似隱藏式攝錄設備者，管理義務人應辦理方式，管理機關應

主動提供相關諮詢及協助。（草案第六條） 

七、大型群聚活動有隱私空間應辦理自主巡檢紀錄，本府得要求提供。

（草案第七條） 

八、管理義務人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管理機關得命其改善或配合。

（草案第八條） 

九、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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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說  明 

臺中市公共場所防止隱藏式攝錄管理辦

法 

本自治規則名稱。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防止公共場所遭非法設置隱藏式攝

錄設備，以維護人民隱私權及人格

權，建立公共場所隱私安全管理機

制，特訂定本辦法。 

前項所稱隱藏式攝錄設備，指以

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

法攝錄影像之設備但從外觀上無法作

辨識。 

一、明定立法目的。 

二、參考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一項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

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

其性影像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定義隱藏式「攝錄」設備，

包括但不限於偽裝、隱藏式之針孔

攝錄設備。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本府，由本

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下簡稱管

理機關)依公共場所性賥辦理管理事

項。 

前項管理機關及公共場所如附

表。 

一、明定本府為主管機關。 

二、考量公共場所類型繁多，採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分工（詳附表）。 

 

第三條  公共場所之實際經營者、管理

人、使用人或大型群聚活動主辦者（ 

以下簡稱管理義務人），應負防止隱藏

式攝錄之責任。 

管理義務人應每月至少辦理一次

隱藏式攝錄自主巡檢，並作成自主巡

檢紀錄；必要時，管理機關得要求其

增加自主巡檢執行次數。 

自主巡檢紀錄表應保存至少二年 

，其格式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定之。 

一、明定適用本辦之公共場所管理責任

主體，優先以第一線具實賥支配管

理權限之經營者、管理人或使用人

或大型群聚活動主辦單位為責任歸

屬，並確認相關責任。 

二、管理機關得要求增加巡檢次數。 

三、自主巡檢紀錄表格式由警察局於表

格中訂定。 

第四條  公共場所之下列空間，應列為

重點巡檢區域： 

  一、公共廁所、浴室、淋浴間。 

  二、更衣室、詴衣間、置物櫃區。 

  三、哺（集）乳室。 

  四、客房、裸湯、三溫暖、蒸氣室、

烤箱、水療。 

明定適用本辦法之公共場所重點巡檢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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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診察、治療、包廂式瘦身美容、

住民住房等類似服務空間。 

第五條  管理機關得隨時派員或採取聯

合稽查方式檢查自主巡檢紀錄，管理

義務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必要

時，得會同警察機關辦理。 

建立行政查核權限，必要時得會同警察

機關進行辦理相關作業。 

 

第六條  公共場所發現疑似隱藏式攝錄

設備者，管理義務人應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立即保全現場。 

  二、立即通報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三、協助蒐證及後續調查。 

管理義務人不得有擅自移除、毀

損設備或刪除相關電磁紀錄等行為。 

管理機關於必要時應主動提供性

影像處理中心之申訴管道、相關諮詢

專線及提供後續支援。 

一、明定適用本辦法之公共場所發現疑

似隱藏式攝錄設備，管理義務人應

辦理方式。 

二、管理義務人不得擅自移除、毀損設

備或刪除相關電磁紀錄等行為。 

三、囿於公共場所隱私遭侵害事件，其

影像擴散風險極高，若未能於第一

時間處理，將對被害人造成難以挽

回之傷害。為建構更周延之被害人

保護網，管理機關主動提供專業諮

詢及影像防護資源管道，協助被害

人進行損害阻絕及心理復健。 

第七條  大型群聚活動設有臨時更衣

室、淋浴、廁所、哺(集)乳室或休息

空間者，管理義務人應於活動前完成

自主巡檢紀錄；必要時，本府得要求

提供自主巡檢紀錄。 

一、大型群聚活動依「臺中市民間辦理

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第三點。 

二、因應大型群聚活動臨時搭設具隱私

空間之管理需求，應自主巡檢並作

成紀錄。 

三、本府得要求提供紀錄偵測結果之書

面。 

第八條  管理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管理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或配合：      

  一、違反第三條規定。 

  二、違反第五條規定。 

  三、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 

  四、違反第七條規定。  

基於本辦法屬自治規則層級，無法創設

裁罰性處分，爰採取命限期改善或配合。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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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 公共場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學校 

教保服務機構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托嬰中心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早期療育機構 

老人安養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婦女安置機構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美容醫學醫療機構 

美容瘦身中心 

產後護理之家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運動訓練場所 

體育館(場)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場館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電影院 

音樂展演空間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三溫暖 

視聽歌唱場所 

舞廳、舞場、夜店、酒家、酒店、酒吧、特種

咖啡茶室 

電子遊戲場 

資訊休閒場所 

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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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販店 

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區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旅館 

觀光旅館 

民宿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交通場站 

公共停車場及轉運設施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公園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宗教場所 

市民活動中心 

殯葬設施 

本府所屬各機關 
上開場所以外由本府所屬各機關使用管理及委

外經營之場所 

各該機關 其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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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源字第1150181140號 

附件：如公告草案 

主旨：預告指定沉浸式內容體驗產業營業場所為「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之「其他經本府指定之場所」。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及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自治條例第3條附表六。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第3

條附表六。 

三、指定場所之公告草案如附件。 

四、因沉浸式內容體驗產業營業場所出入人員眾多，且潛藏公共安全風險 

，倘有意外發生，恐造成消費者受傷或財務損失。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

協助業者分攤風險，爰指定該場所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公共營

業場所。 

五、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二)地址：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8樓。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25107。 

(四)傳真：(04)2255-9032。 

(五)電子郵件：farin31710@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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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主旨 說明 

公告指定本市轄內沉浸式內容體驗產業

營業場所為「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之「其

他經本府指定之場所」 

公告名稱 

公告依據 說明 

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項及臺中市公

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

治條例第 3條附表六。 

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 說明 

指定本市轄內沉浸式內容體驗產業營業

場所為「臺中市公共營業場所強制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之「其他經

本府指定之場所」 

因沉浸式內容體驗產業營業場所出入人

員眾多，且潛藏公共安全風險，倘有意

外發生，恐造成消費者受傷或財務損失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協助業者分攤風

險，爰指定該場所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之公共營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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